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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豫建科[2024]197号文件的要求，标准编制组通过广泛调

查研究，认真总结河南地区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本规定；4.勘察纲要；5.原始

资料；6.房屋建筑工程；7.市政工程；8.城市轨道交通工程；9.特殊场地；10.场地和地基的
地震效应；11.图表。 
本标准由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河南工程水文地质勘察院有限公司负

责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函告河南工程水文地质勘察

院有限公司（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北路64号，邮编：450052）。 
主编单位： 河南工程水文地质勘察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院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中核勘察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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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统一河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保障工程勘察质量和工
程安全，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详细勘察阶段勘察文件的
编制，其他勘察阶段的工程勘察文件编制可参照执行。 
1.0.3  本标准所指工程勘察文件，主要包括勘察纲要、勘察报告、相关的专题研究报告及有关
原始资料等。 
1.0.4  河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除应满足本标准外，尚应符合现行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主管部门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2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勘察纲要 method statement for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works 
根据工程特点、场地条件、任务要求及相应的技术标准，编制的包括勘察目的、依据、方

法、工作量、进度安排、预期成果等内容的技术文件。 
2.1.2  原始资料 original material 
勘察过程中形成和搜集的各种记录、观测数据、试验数据、测试数据、影像资料以及计算

书、报告书底稿等。 
2.1.3  电子文件 project electronic records 
勘察过程中通过数字设备及环境生成，以数码形式存储，依赖电子计算机等数字设备阅读、

处理并可在通信网络上传送的文件。 
2.1.4  岩土工程勘察任务委托书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task assignment letter 
委托单位向具有相应资质的岩土工程勘察单位发出的，明确拟建建（构）筑物特征及对勘

察的技术要求等信息的正式文件。 

2.2  符  号 

2.2.1  岩土基本物理性质指标 
Cc ——曲率系数 
Cu ——不均匀系数 
d10 ——有效粒径 
d30 ——中间粒径 
d50 ——平均粒径 
d60 ——界限粒径 
Dr ——相对密度 
e ——孔隙比 
Gs ——土粒比重 
IL ——液性指数 
IP ——塑性指数 
Sr ——饱和度 
w ——含水量 
wop ——最优含水量 
wa ——岩石吸水率 
wsa ——岩石饱和吸水率 
wL ——液限 
wp ——塑限 
Wu ——有机质含量 
γ ——重度 
γd ——干重度 
ρ ——密度 
ρd ——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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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dmax ——最大干密度 
RQD ——岩石质量指标 

2.2.2  岩土变形参数 

α ——压缩系数 

Cc ——压缩指数 

Ce ——再压缩指数 

Cs ——回弹指数 

Ch ——水平固结系数 

Cv ——垂直固结系数 

E0 ——变形模量 

Em ——旁压模量 

Es ——压缩模量 

Ee ——回弹模量 

Ed ——动弹性模量 

G ——剪切模量 

Pc ——先期固结压力 
2.2.3  岩土强度参数 

c ——黏聚力 

φ ——内摩擦角 

p0 ——载荷试验比例界限压力、旁压试验初始压力 

pf ——旁压试验临塑压力 

pL ——旁压试验极限压力 

pu ——载荷试验极限压力 

qu ——无侧限抗压强度 

τ ——抗剪强度 

R ——岩石单轴抗压强度 
2.2.4  触探及标准贯入试验指标 

Rf ——静力触探摩阻比 

ƒs ——静力触探侧摩阻力 

pS ——静力触探比贯入阻力 

qc ——静力触探锥尖阻力 

N ——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 

N10 ——轻型圆锥动力触探锤击数 

N63.5 ——重型圆锥动力触探锤击数 

N120 ——超重型圆锥动力触探锤击数 
2.2.5  水文地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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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越流系数 
k ——渗透系数 
Q ——流量，涌水量 
R ——影响半径 
S ——释水系数 
T ——导水系数 
u ——孔隙水压力 
μ ——给水度 
2.2.6  设计参数 
ƒak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K0 ——静止土压力系数 
Ka ——主动土压力系数 
Kp ——被动土压力系数 
Qsk ——单桩总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Qpk ——单桩总极限端阻力标准值 
Quk  ——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qsik ——单桩第 i层土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qpk ——单桩极限端阻力标准值 
s ——基础沉降量，载荷试验沉降量 
2.2.7  特殊性岩土参数 
C ——含盐量 
s0 ——总盐胀量 
ωB ——盐渍土的含液量 
pe ——膨胀压力 
sc ——膨胀变形量 
ss ——收缩变形量 
δep  ——膨胀率 
δef ——自由膨胀率 
λs ——收缩系数 
psh ——湿陷起始压力 
δs ——湿陷系数 
δzs ——自重湿陷系数 
Δs ——总湿陷量 
Δzs ——自重湿陷量 
IlE ——液化指数 
2.2.8  其他参数 
St ——灵敏度 
υp ——压缩波波速 
υs ——剪切波波速 
φm ——平均值 
δ ——变异系数 
ε ——应变 
μ ——泊松比 河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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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标准差 
σ1 ——最大主应力 
σ3 ——最小主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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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工程勘察文件应根据现行国家、行业及河南省标准编制，同一部分内容涉及多个技术标
准时，应明确所依据的现行技术标准。 
3.0.2  工程勘察文件的文字、术语、代号、符号、数字、标点和计量单位均应符合有关标准的
规定。 
3.0.3  勘察纲要是用于指导勘察工作实施的文件，应在工程勘察实施前编制。 
3.0.4  勘察原始记录应在勘察过程中及时完成并核对、验收，做到真实、准确、齐全，不得散
失或擅自处理；对搜集到的相关资料，应仔细甄别，并按其性质、来源、用途等分类整理。 
3.0.5  勘察报告应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整理、检查和分析，根据勘察阶段、工程特点和岩土工程
勘察任务委托书，能正确反映场地地质条件，做到资料真实、评价合理、结论可靠、建议可行。 
3.0.6  勘察报告应包括封面、责任页、文字部分、图表部分和附件部分。责任页应包括勘察报
告名称、勘察阶段、勘察单位名称、单位资质等级及编号、工程编号、提交日期等内容；勘察

报告文字部分内容应符合第 6、7、8章的规定；勘察报告图表部分内容应符合第 11章的规定。 
3.0.7  勘察报告应有良好的装帧，应装订牢固，适宜长期保存。基本幅面宜采用 A3 或 A4，较
大图表可适当加长。 
3.0.8  工程勘察文件的签章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勘察纲要及其变更应有项目负责人签字； 
2  野外钻探、井探、坑（槽、洞）探原始记录应有司钻员、描述员签字，项目负责人签字

验收； 
3  原位测试和室内试验的原始记录和成果报告应由测试、试验负责人和检查人（或审核人）

签字。当原位测试、室内试验委托其他单位完成时，测试、试验承担单位应在成果报告中加盖

单位公章及责任人签章，且室内试验成果报告应加盖 CMA计量认证章； 
4  勘察报告封面应有单位公章，责任页应有单位资质章，法定代表人、单位技术负责人

（总工程师）签章，项目负责人、审核人、审定人等相关责任人姓名打印并签字，并根据注册

执业规定加盖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印章； 
5  勘察报告图表应有完成人、检查人、审核人签字，勘探点平面位置图、剖面图及柱状图

尚应由项目负责人签字；  
6  当采用电子文件时，可采用电子签章，但应保障电子签章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及签

名人的不可否认性。 
3.0.9  项目负责人变更须由同级技术职称或更高层级技术职称的人员替代，并作出说明，按规
定办理变更手续。 
3.0.10  勘探、取样和原位测试、室内试验等原始记录、影像资料和工程勘察报告均应归档保存，
并应可追溯。 

4  勘察纲要 
4.0.1  勘察纲要应在了解工程意图，充分搜集并分析已有资料和现场踏勘的基础上，依据勘察
目的、任务要求和现行相应技术标准，针对拟建工程的特点和场地工程地质条件进行编制。 
4.0.2  勘察纲要应确定执行的技术标准，当招标文件、合同、协议、岩土工程勘察任务委托书
有明确要求时，应满足约定的技术标准。 
4.0.3  勘察纲要由文字部分和图表构成，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 
2  概述拟建场地环境、工程地质条件、附近参考地质资料（如有）； 
3  勘察阶段、勘察等级、勘察目的、任务及需解决的主要岩土工程技术问题； 
4  执行的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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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用的勘探方法； 
6  勘察工作布置原则及工作量； 
7  勘探完成后的现场处理； 
8  拟采取的质量控制、安全保证和环境保护措施； 
9  拟投入的仪器设备、人员安排、勘察进度计划等； 
10  拟提交的预期成果； 
11  勘察安全、技术交底及验槽等后期服务； 
12  拟建工程勘探点平面布置图； 
13  附件：岩土工程勘察任务委托书。 

4.0.4  勘察工作布置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钻探、井探、坑（槽、洞）探布置原则； 
2  地球物理勘探、原位测试、现场试验的方法与布置原则； 
3  取样方法和取样器选择，采取岩样、土样和水样及其存储、保护和运输要求； 
4  勘探点测量要求；  
5  室内岩、土、水试验内容、方法与数量； 
6  需要进行工程地质测绘和调查时，应明确范围、精度和成果要求。 

4.0.5  当勘察纲要中拟定的勘察工作不能满足任务要求时，应及时调整勘察纲要或编制补充勘
察纲要。 
4.0.6  进行专项勘察时，应明确专项勘察的目的与任务，编制专项勘察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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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始资料 
5.1  一般规定 

5.1.1  所有原始记录应注明工程名称、资料名称、施工设备或仪器型号、完成日期，并有记录
者和检查者签字。 
5.1.2  勘探点、试验点和地质点的位置（坐标）及标高的测量原始资料，应符合《工程测量通
用规范》GB 55018-2021的有关规定，并应说明引测的依据。 
5.1.3  原始资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有原始资料均应保持其原始面貌，原始记录应在现场进行检查、核对、验收，严禁涂
抹和重色覆盖及事后追记和编造； 

2  野外原始纸质记录应采用铅笔书写，室内原始记录应采用碳素墨水书写，字迹清晰； 
3 信息化编录电子版可电子存储作为原始记录，需要时可提供打印件，并应有相关人员签

名。 
5.1.4  原始记录采用电子文件时，除符合本节第 5.1.1 条、5.1.2 条及 5.1.3条的规定外，其更改
应有标记。 

5.2  工程地质测绘与调查 
5.2.1  工程地质测绘与调查时形成的原始记录、影像、素描及标有地质点、测绘路线的实际材
料图等各种原始资料，应及时检查、整理、校对。 
5.2.2  各种岩石标本及土、水试样，应及时鉴别、编录、 登记，并妥善保管。 
5.2.3  从外单位搜集的资料，可根据需要摘录或复制，并应注明完成单位名称、原报告名称、
完成时间。 

5.3  测放点位 
5.3.1  测放点位记录应提供勘探点坐标及高程，按勘察纲要设定点位测放；当测放点位与设定
位置不符时，应记录其坐标及高程，并予以标记。 
5.3.2  测放点记录应注明引测基准点坐标及高程，明确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 

5.4  勘探与取样 
5.4.1  工程地质勘探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记录内容应包括岩土描述和钻（掘）进过程两部分，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的有关
规定： 

1）岩土描述应分层进行，按回次逐段编录，不得合并进尺进行编录； 
2）钻（掘）进回次记录应包括使用的钻（掘）进方法、钻具名称、规格、护壁方式，钻

（掘）进的难易程度、孔内异常情况等。 
2  按要求保留岩土芯样； 
3  遇地下水时，应及时测记地下水水位； 
4  取样时，应记录样品编号、深度、取样器型号等； 
5  原位测试时，应记录原位测试类型及编号、深度、仪器型号、测试结果等。 

5.4.2  探井、探坑（槽、洞）记录的岩土描述尚应满足展开图绘制要求。 
5.4.3  送试验室岩石、土、水试样，必须附送试验项目委托单，内容应包括工程名称、委托单
位、野外编号（试坑或钻孔编号）、取样深度、野外定名、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取样日期、

取样人等，必要时注明放置时限、防护要求。 
5.4.4  地球物理勘探原始资料，应按《城市工程地球物理探测标准》CJJ/T 7-2017执行。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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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原位测试和室内试验 
5.5.1  原位测试和室内试验应保留前期准备和试验过程的数据和信息，按《建筑工程地质勘探
与取样技术规程》JGJ/T 87-2012、《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等有关标准进行记录、计
算和制图。当采用计算机自动采集数据和处理数据时，应有打印文件。 
5.5.2  原位测试和室内试验应按《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JGJ/T 87-2012、《土工试
验方法标准》GB/T 50123等有关标准的规定绘制各种曲线，并及时分析及处理。 

5.6  计算书和报告底稿 
岩土工程勘察内业资料整理过程中形成的计算书、勘察报告底稿及校审记录，应保持清晰、

完整、无误，便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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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房屋建筑工程 
6.1  一般规定 

6.1.1  房屋建筑工程包括房屋建筑物及附属构筑物。 
6.1.2  房屋建筑工程勘察报告应根据工程特点、场地岩土工程条件、岩土工程勘察任务委托书、
现行技术标准进行编写，满足拟建工程需要。 

6.2  勘察报告主要内容 
  文字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与勘察工作概况； 
2  场地环境与工程地质条件； 
3  岩土参数统计与选用； 
4  岩土工程评价； 
5  结论与建议。 

6.3  工程与勘察工作概况 
6.3.1  工程与勘察工作概况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拟建工程概况； 
2  勘察目的、任务要求和依据的技术标准； 
3  岩土工程勘察等级； 
4  勘察方法及勘察工作完成情况； 
5  其他必要的说明。 

6.3.2  拟建工程概况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拟建工程名称、委托单位名称、勘察阶段、工程位置； 
2  拟定建筑层数（地上和地下）或高度，拟采用结构类型、基础形式、埋置深度； 
3  当设计条件已经明确时，应包括设计室内外地面标高、荷载条件、可能采用的地基和基

础方案、大面积地面荷载、沉降及差异沉降的限制、振动荷载及振幅的限制等。 
4  如果场地及附近存在不良地质作用和不利埋藏物时，应进行说明。 

6.3.3  勘察目的、任务要求和依据的技术标准应以现行国家、行业、地方技术标准、法律法规
和勘察合同为依据，并满足岩土工程勘察任务委托书要求。 
6.3.4  勘察方法及勘察工作完成情况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地质测绘和调查的范围、面积、比例尺以及测绘、调查的方法，完成的实物工作量； 
2  勘探工作布置（原则、类型、数量）、勘探设备和方法，完成工作量和完成时间； 
3  原位测试及物探工作的种类、数量、方法； 
4  采用的取样器和取样方法，取样（土样、岩样和水样）数量和质量等级； 
5  岩土室内试验项目完成情况； 
6  勘探孔封孔及探井（槽、洞）回填情况； 
7  引用已有资料情况； 
8  勘探点测放依据，引测基准点及来源，勘探点测放位置偏移情况，坐标、高程系统说明； 
9  其他问题说明。 

6.4  场地环境与工程地质条件 
6.4.1  场地环境与工程地质条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区域地质构造、气象、水文情况； 
2  工程周边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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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地地形、地貌； 
4  不良地质作用及地质灾害的种类、分布、发育程度； 
5  场地地层、岩土名称、年代、成因、分布、工程特性，岩体结构、岩石风化程度以及出

露岩层的产状、构造等； 
6  埋藏的河道、浜沟、池塘、墓穴、防空洞、孤石等对工程不利的埋藏物的特征、分布； 
7  场地的地表水和地下水。 

6.4.2  岩土的分类与鉴定应在现场记录的基础上，结合室内试验的开土记录和试验结果综合确
定，岩土描述应满足《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的要求。 
6.4.3  场地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描述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对工程有影响的地表水分布情况和水文特征、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 
2  地下水的类型、赋存状态及主要含水层的分布规律； 
3  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和排泄条件，地下水位动态变化幅度、变化趋势和主要影响因素； 
4  完成的水文地质成果和水文地质参数； 
5  对工程有影响的多层地下水应分层描述，并描述含水层之间水力联系等； 
6  勘察时的地下水位（初见水位和稳定水位），近3～5年最高地下水位，历史最高地下水位

； 
7  是否存在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源及其可能的污染程度。 

6.5  岩土参数统计与选用 
6.5.1  应根据勘探原始记录、工程地质测绘和调查资料、室内试验和原位测试成果，对不同工
程地质单元进行工程地质分区及岩土分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岩土参数统计。当分层统计参数

变异系数较大时，应分析原因，必要时调整工程地质单元、岩土层划分，并重新统计。 
6.5.2  岩土参数统计应根据实际试验项目和岩土工程评价需要进行，下列项目应进行统计： 

1  岩土的天然密度、天然含水量、比重； 
2  粉土、黏性土的孔隙比，粉土、粗粒土的颗粒分析； 
3  黏性土的液限、塑限、液性指数和塑性指数； 
4  土的压缩性、抗剪强度等力学特征指标； 
5  水文地质参数； 
6  岩石的密度、软化系数、吸水率、单轴抗压强度； 
7  特殊性岩土的特征指标； 
8  原位测试指标； 
9  其他必要的岩土指标。 

6.5.3  岩土参数统计应符合所依据的技术标准，并满足下列要求： 
1  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应按岩土单元分层统计； 
2  应提供岩土参数的样本数、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等。 

6.5.4  根据岩土参数统计结果，结合地区工程经验，综合分析并确定场地地基的岩土参数。测
试数据统计成果应提供建议值。 

6.6  岩土工程评价 
6.6.1  岩土工程评价应在资料搜集、工程地质测绘和调查、勘探、测试及岩土指标统计分析等
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工程特点和要求进行。 
6.6.2  岩土工程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场地稳定性、适宜性评价； 
2  场地地震效应评价； 
3  特殊性岩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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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表水和地下水评价； 
5  地基基础方案评价； 
6  拟建工程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评价； 
7  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评价； 
8  其他岩土工程相关问题的分析 、评价。 

6.6.3  场地稳定性、适宜性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评价场地稳定性； 
2  根据场地稳定性、地震效应、抗震地段、地形坡度、岩土层工程性质与均匀性、地下水

影响和场地治理难易程度等综合分析评价场地适宜性；  
3  对存在影响场地稳定的不良地质作用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6.6.4  地表水和地下水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分析评价地下水（土）和地表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2  当需要进行地下水控制时，应提出相应控制措施的建议，提供相关水文地质参数； 
3  评价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相互作用，施工和使用期间可能产生的变化及其对工程和环境的

影响，提出地下水监测的建议； 
4  存在抗浮问题时，提供抗浮设防水位建议值，提出建议抗浮措施及所需参数； 
5  当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且对地基评价、基础抗浮和地下水控制有重大影响，常规岩

土工程勘察难以满足设计施工要求时，应建议进行专门的水文地质勘察。 
6.6.5  地基基础评价应在岩土工程勘察任务委托书提供的设计条件基础上，根据建设场地工程
地质条件、地下水情况、拟采用施工方法和周边环境因素，结合工程经验进行，并应满足下列

要求： 
1  提出安全可靠、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地基基础方案建议，提供设计、施工所需岩土参

数； 
2  分析施工可能遇到的地质问题及工程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提出防治措施和监测的建

议。 
6.6.6  天然地基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采用天然地基的可行性； 
2  天然地基均匀性评价； 
3  天然地基持力层建议； 
4  提供地基承载力，挡土墙应提供基底摩擦系数； 
5  存在软弱下卧层时，提供验算软弱下卧层计算参数； 
6  需进行地基变形计算时，提供变形计算参数； 
7  提出验槽、沉降观测要求。 

6.6.7  桩基础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分析采用桩基础的必要性、可行性； 
2  提出可供选择的桩基类型、建议桩端持力层； 
3  提供桩基设计及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 
4  对存在欠固结土及有大面积堆载、回填土、自重湿陷性黄土的项目，分析桩侧产生负摩

阻力的可能性及其影响； 
5  对挡土墙等承受水平力的桩基础，应提供地基土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 
6  评价桩基施工方法、成桩可能性、可能产生的风险以及桩基施工对环境影响，提出设计、

施工应注意的问题； 
7  提出桩基础检测建议。 

6.6.8  地基处理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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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基处理的必要性、处理方法的适宜性； 
2  提出地基处理方法、范围建议，提供地基处理设计和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 
3  提出地基处理设计施工可能遇到的风险和防治措施的建议；  
4  评价地基处理对环境的影响； 
5  提出地基处理应注意的问题和检测的建议。 

6.6.9  基坑工程的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说明基坑工程周围环境概况和岩土工程条件，给出安全等级的范围建议； 
2  提供基坑设计所需岩土参数；  
3  提出基坑开挖与支护方法的建议； 
4  当基坑开挖需进行地下水控制时，应提出地下水控制所需水文地质参数及防治措施建议； 
5  评价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 
6  提出施工阶段的环境保护和监测建议。 

6.6.10  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评价应在查明场区地质构造、地形地貌、岩土体类型、地
下水等地质条件基础上，根据工程规模和周边环境条件，对基坑（槽）工程、边坡工程等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分析评价场地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6.7  结论与建议 
6.7.1  结论与建议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岩土工程评价的重要结论； 
2  工程设计施工应注意的问题； 
3  工程施工对环境的影响及防治措施的建议； 
4  其他相关问题及处置建议。 

6.7.2  岩土工程评价的重要结论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场地稳定性评价； 
2  场地适宜性评价； 
3  场地地震效应评价； 
4  土和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5  地基基础方案的建议； 
6  基坑支护与地下水控制措施的建议（需要时）； 
7  抗浮水位建议值及抗浮措施的建议（需要时）； 
8  季节性冻土地区场地土的标准冻结深度； 
9  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评价； 
10  其他重要结论。 

6.7.3  对尚不具备现场勘察条件的勘探点，应明确下一步的工作要求，提出完成工作的条件。
对确实无法满足工作条件的勘探点，应评价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 
6.7.4  对地质条件复杂，场地及附近存在边坡、不良地质作用和不利埋藏物的地段，可能影响
场地稳定性时，应提出施工勘察或专项勘察的建议，并对边坡提出治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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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市政工程 
7.1  一般规定 

7.1.1  市政工程包括城市道路工程、桥涵工程、隧道工程、室外管线工程、地下管廊工程、城
市堤岸工程、给排水厂站工程、城市步栈道工程、垃圾填埋工程等。 
7.1.2  市政工程勘察报告编制应体现市政工程特点，内容应满足本章要求。本章未具体说明的，
参照本标准第 6章及相关现行技术标准执行。 
7.1.3  场地地质条件复杂或线路较长的线型工程，如城市道路、室外管线、城市堤岸等勘察报
告可分段编写。 

7.2  勘察报告主要内容 
  勘察报告应根据任务要求、工程特点和地质条件等编写，除应满足本标准 6.2节要求，尚

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对建（构）筑物施工及使用过程中的岩土工程问题进行分析预测，提出预防、监控及治

理措施的建议； 
2  各类市政工程的重点分析评价内容。 

7.3  工程与勘察工作概况 
7.3.1  工程与勘察工作概况内容应符合本标准 6.3.1条规定。 
7.3.2  市政工程拟建工程概况除应满足本标准 6.3.2条要求外，还应明确工程类别、特点、地面
条件、与其他管网的连接关系、拟定施工方法等内容，尚应根据市政工程特点包括下列内容： 

1  城市道路工程起止位置（坐标、里程）、道路长度与路幅宽度、道路类别、路基类型、路
面设计标高、沿线与其他线路的交叉位置、交叉形式和主要支挡构筑物位置等； 

2  桥涵工程位置（坐标、里程）、桥梁长度、宽度、等级、跨径、荷载情况、结构形式以及
墩台拟采取的基础形式、埋深等； 

3  隧道工程起止位置（坐标、里程）、长度、洞跨、洞高、洞距、设计高程、埋深、覆土厚
度等； 

4  室外管线工程起止位置（坐标、里程）、设计长度、管道类型、管材、管径以及穿越铁道
、公路、河谷的位置、埋设深度和方式等； 

5  地下管廊工程起止位置（坐标、里程）、设计长度、宽度、埋设深度和方式等； 
6  城市堤岸工程堤岸起止位置（坐标、里程）、顶面设计标高、各段堤岸的结构类型、采取

的基础形式、埋置深度等； 
7  给排水厂站工程附属建筑物应按本标准第6.3节房屋建筑工程要求执行；给排水厂站构筑

物还应描述尺寸、结构形式、整平标高、拟采用基础形式、施工工法、埋深、荷载和变形要求

等； 
8  城市步栈道工程起止位置（坐标、里程）、长度、宽度、步道类型（贴地或架空）、设计

标高、基础形式、埋深等； 
9  垃圾填埋工程垃圾类型、主要成分、处理方式、处理总量及日处理量，填埋场库区结构、

坝型及坝高，渗沥液集排系统、污水池、管道等建（构）筑物结构、荷载、基础形式及埋深、

防渗及结构变形要求、使用年限等。 
7.3.3  勘察目的、任务要求和依据的技术标准除应满足 6.3.3条要求外，工程内容涉及使用多个
同类标准时，应根据工程特点明确使用的标准名称。 
7.3.4  勘察方法及勘察工作完成情况应满足本标准 6.3.4条要求。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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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场地环境与工程地质条件 
7.4.1  场地环境与工程地质条件的内容应满足本标准 6.4节的要求，并重点阐述以下内容： 

1  线型工程可分段评述地形、地貌、地质构造特点； 
2  沉井基础、非开挖施工（顶管法、拉管法）的管线工程和盾构工程，碎石土应描述最大

粒径及其含量，提供颗粒分析曲线、特征粒径、碎石的破碎强度；对盾构工程尚应提供粉土和

黏性土的黏粒含量、颗粒分析曲线，砂土提供石英等硬质矿物的含量。 
3  对顶管、拉管工程应明确岩土界面有无淤积的软土、砂层及积水等。 

7.5  岩土参数统计与选用 
  岩土参数统计应满足本标准 6.5节要求，具体统计参数应根据工程特点及依据的技术标准

确定。  

7.6  岩土工程评价 
7.6.1  市政工程岩土工程评价应满足本标准 6.6节及本节要求，在工程地质测绘和调查、勘探、
原位测试及搜集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市政工程特点和要求进行。 
7.6.2  市政工程应根据不同地质单元及工程类型分段、分工点评价。 
7.6.3  应重点评价影响市政工程稳定的不良地质作用和可能产生沉陷、液化、湿陷或胀缩等变
形的特殊性岩土。 
7.6.4  城市道路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分析道路沿线工程地质条件，包括湿陷性黄土、软土、填土、膨胀土、地震液化土层等
特殊路基的分布厚度和工程性质，评价路基基底的稳定性，提供治理所需岩土参数和处理措施

建议； 
2  分析沿线各段的地表水来源和排水条件，地下水类型与水位变化幅度，评价地表水和地

下水对路基稳定性的影响； 
3  划分市政道路路基干湿类型，必要时对岩土可挖性分级； 
4  滨河道路或穿越河流、沟谷的道路，应分析评价浸泡冲刷作用对路堤的影响和路基稳定

性，提供路堤边坡稳定性验算参数，并提出处理措施建议； 
5  填方路段应根据工程需要和任务要求，对路基填筑材料、填筑质量控制提出建议； 
6  高填路基应提供路基稳定性分析验算参数，软土地区的高路堤应提供路基变形计算参数，

提出地基处理方法建议； 
7  斜坡路基及深挖路堑地段，应明确边坡的破坏模式、安全等级，提供边坡稳定性验算参

数，评价边坡稳定性并提出支挡方式或开挖放坡、排水措施建议； 
8  道路拓宽改造工程，应对新旧道路可能存在的沉降差提出预防或处理措施建议。 

7.6.5  桥涵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分析桥位的周边建筑物分布、地形地貌、水文与地质条件及岸坡的不良地质作用，评价

桥址的适宜性和桥台、岸坡的稳定性； 
2  根据任务要求提供跨河桥水文资料、河床冲刷情况及河床物质组成； 
3  分析地层岩性分布、河床冲淤变化趋势、地下水埋藏条件以及地基岩土的工程性质，并

根据地基土冻胀深度，提出基础埋置深度和持力层选择建议，提供地基承载力及沉降验算参数

； 
4  当存在具有水头压力差的砂层、粉土地层时，应评价产生渗透变形破坏的可能性； 
5  桥梁墩台明挖基础及地下箱涵通道等地下工程，应提供边坡稳定性验算参数，提出施工

时地下水控制、岩土体支护与对相邻建筑物、管线监测建议； 
6  采用桩基础时，应满足本标准6.6.7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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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采用沉井基础时，应包括下列内容： 
1）提供沉井外壁与周围岩土的摩阻力； 
2）在河床、岸边施工时，评价人工开挖边坡对岸坡稳定性的影响； 
3）阐明影响施工的块石、漂石和其他障碍物，分析沉井施工对邻近建筑的影响； 
4）评价沉井地基承载力； 
5）提供相关处理岩土参数，提出沉井施工问题防治措施的建议。 

7.6.6  隧道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分析断裂构造和破碎带的位置、规模、产状、力学属性和活动性，划分岩体结构类型； 
2  划分隧道岩土施工工程分级及围岩分级，评价地基及围岩的稳定性、均匀性； 
3  提供隧道影响深度范围内不良地质作用的分布情况，并分析评价其对隧道设计和施工可

能产生的影响，提出处理措施； 
4  分析评价进出洞口、竖（斜）井、导坑、横洞等部位的工程地质条件及岩土稳定性，对

进出洞口位置提出合理化建议； 
5  对隧道施工工法提出分析与建议； 
6  分析施工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防治措施和监测建议； 
7  提出超前地质预报的相关建议。 

7.6.7  室外管线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对存在不良地质作用的地段，应评价其发展趋势及危害程度，分析管线产生沉陷、不均

匀变形或整体失稳的可能性，提出整治措施建议，提供防治设计、施工所需岩土参数； 
2  明挖直埋管线应根据埋置深度、沿线地面建筑或地下埋设物位置、岩土性质及地下水位

等条件，分析明挖直埋的可行性和基槽边坡的稳定性，对可能产生渗透变形破坏的边坡提出降

排水、支护或放坡措施建议，对受基坑开挖、施工降水影响的邻近建（构）筑物做出评价并提

出相应措施的建议； 
3  顶管施工工程应分析顶管段地层岩性变化、富水特征及其影响，提供顶管设计所需参数

及工作井与接收井地下水控制、支护措施建议，对顶管实施可行性做出评价； 
4  对架空段应根据不同地质单元进行地基基础评价并提供设计所需岩土参数； 
5  对管线经过新填土、软土等地段，应评价填土地基的湿陷性及固结程度、软土地基的特

性，并提出处理措施建议； 
6  管道穿越堤岸时，应分析对堤岸稳定性的影响和堤岸变形对管道的影响，提供相关建议； 
7  根据不同类型的管材，分别判定水和土对管道和管基材料的腐蚀性，并提出防治措施建

议。 
7.6.8  地下管廊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地下管廊线路工程评价应满足本标准7.6.7条要求； 
2  应分析地下水对地下管廊施工期和使用期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地下水浮力作用对地下

管廊工程的影响，提供抗浮设防水位、提出抗浮措施建议； 
3  根据沿线地下设施和障碍物专项调查报告，分析其对地下管廊设计和施工的影响，以地

下管廊施工对环境的影响，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 
4  对地下管廊工程结构物、周边环境、岩土体变形和地下水位变化等提出监测建议。 

7.6.9  城市堤岸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分析堤岸沿线各地段的地形、地貌、地质、地层特征，分段分析与评价地基土工程性质

和均匀性，提供各层地基土的承载力和变形参数、土压力计算和岸坡稳定性验算等设计和治理

所需的岩土参数； 
2  根据河流水文条件评价沿线岸坡稳定性和侵蚀程度，对堤岸结构类型和构筑物基础埋置

深度和防腐措施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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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排补关系，分析施工和使用期间地下水的变化趋势，必要时提供
降水设计所需参数； 

4  分析产生渗透变形破坏的可能性，提出防治措施建议； 
5  对存在采砂活动或不良地质作用的地段，应评价河槽形态发展趋势及对岸坡稳定性的影

响，提出整治措施的建议和防治设计、施工所需岩土参数； 
6  对各类堤岸结构宜采用的基础形式以及地基处理措施提出建议； 
7  提出工程施工监测建议。 

7.6.10  给排水厂站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给排水管线工程评价应满足本标准7.6.7条要求； 
2  给排水厂站附属建筑物评价应满足本标准6.6节要求； 
3  为厂站构筑物地基基础设计、构筑物抗浮、地基处理、基坑工程等提供必要的岩土参数

和相应的建议，工程需要时应提供动力基础设计所需参数； 
4  分析对工程建设有影响的各含水层中地下水的埋藏条件、水位变化幅度，提供基坑施工

所需地下水控制的设计参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且对设计及施工有重大影响时，应提出专项水

文地质工作的建议； 
5  对荷载较轻的贮水构筑物，应分析评价地下水对工程运营及空载状态时的不利影响，并

提出抗浮设计处理措施和建议； 
6  对取水头部、排放口的地基稳定性、承载力和变形进行分析，提出防冲刷措施和监测建

议； 
7  应根据拟定施工工法，对取水竖井、平巷等构筑物的地基稳定性、承载力和变形特征进

行分析。 
7.6.11  城市步栈道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对步栈道沿线特殊性岩土和不良地质作用的危害程度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
和建议； 

2  对沿线各地段地基基础方案进行对比分析，对设计与施工中潜在的岩土工程风险进行评
估，并提出防治措施和建议； 

3  人行栈桥、观景平台等拟采用桩基时，应根据场地岩土工程条件对桩基选型、桩端持力
层和施工方法等进行分析对比；对成桩可行性、桩基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等进行评价，并提

出防治措施和建议； 
4  当为人工填土地基时，应分析评价其稳定性与均匀性、工程特性，并提供工程特性指标，

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和建议； 
5  当步栈道线路跨越不同地质单元时，地基稳定性分析评价应分段进行； 
6  当步栈道在河床中设置墩台时，应提供抗冲刷计算所需的岩土参数。 

7.6.12  垃圾填埋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分析场地地形地貌、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等，评价场地和边坡的稳定性，提出处理

措施和建议； 
2  根据场地岩土分布及物理力学性质，评价地基土的强度与变形特征和地基土的均匀性； 
3  分析拟建场区的水文地质条件，提供地基土的渗透系数等水文地质参数，分析评价渗漏

可能影响的范围及危害程度，评价水和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4  分析垃圾处理场（厂）类型、填埋场库区结构、容量、坝型和坝高、不同建（构）筑物

的性质，建议适宜的基础形式、地基处理、防渗及边坡治理措施； 
5  评价坝的稳定性，提供稳定性验算所需岩土参数；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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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地下水位高的垃圾填埋场，应对施工期、空载候填期和下潜设施（如集水井、调节池）
等不利条件进行抗浮、突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当需要进行地下水控制时，应提出相应建

议并评价地下水控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7  根据工程及地基特点提出工程监测的建议； 
8  当任务需要时，应根据垃圾渗沥液的化学成分，分析污染物的迁移规律，开展预测填埋

场运营过程中出现渗沥液垂直和侧向渗漏，引起污染可能性的专项评估的建议。 
7.6.13  支挡结构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分析支挡结构工程位置的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岩石风化程度，提供支挡结构设计、施
工所需的岩土参数； 

2  评价支挡结构的地基稳定性和均匀性； 
3  提出地基处理方法和支挡工程类型建议； 
4  分析支挡地段水文地质条件，评价地下水对支挡建筑物的影响，提出施工时地下水控制

方法的建议，提供设计所需水文地质参数及措施建议； 
5  提出工程施工监测建议。 

7.7  结论与建议 
7.7.1  市政工程结论与建议内容应满足本标准 6.7节要求。 
7.7.2  路基工程应明确特殊路基分布及易失稳路段的结论与措施建议。 
7.7.3  城市大型桥梁工程应明确主墩台的场地稳定性结论与建议。 
7.7.4  城市隧道工程应明确进出洞口稳定性、洞身围岩级别及有毒有害气体、采空区、岩溶、
突涌地段等各种工程地质问题的结论和防治措施建议，且需明确隧道对地表环境的影响、对相

邻建筑影响结论和防治措施建议。 
7.7.5  城市室外管线工程应明确明挖或顶管、拉管的主要结论与建议，明挖管廊的基坑支护和
抗浮的结论与建议。 
7.7.6  城市堤岸工程应明确岸坡的稳定性和侵蚀程度、堤岸结构类型等结论和建议。 
7.7.7  垃圾填埋场工程应明确污染物的防渗处理措施建议。 
7.7.8  市政线型工程沿线地形地貌受人工活动影响较大，施工前应进一步复核地形地貌，当地
形条件变化较大时应进行地形修测，必要时应进行补充勘察。 
7.7.9  市政线型工程地下埋藏物较为复杂，对可能存在影响工程建设的障碍物未进行调查的场
地，应提出专项调查的建议。 
7.7.10  地质条件复杂的地段应明确提出施工勘察、超前地质预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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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8.1  一般规定 

8.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包括城市地下铁道和轻轨交通的车站、隧道、高架线路、路基、桥涵、
车辆段、停车场及附属建筑物。 
8.1.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勘察报告编制应体现轨道交通工程特点，内容应满足本章要求。车辆
段和停车场的地面建筑物及本章未具体说明的，参照第 6章的规定执行。 
8.1.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应按车站、区间及车辆段和停车场分工点编写勘察报告，附属建筑物
可根据需要纳入工点报告或单独编写。 

8.2  勘察报告主要内容 
  勘察报告应根据任务要求、工程特点和地质条件等编写，除应满足本标准 6.2节要求，尚

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岩土施工工程分级、隧道围岩分级； 
2  按本标准第 8.6节的要求进行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8.3  工程与勘察工作概况 
8.3.1  工程与勘察工作概况内容应符合本标准 6.3.1条规定。 
8.3.2  拟建工程概况根据轨道交通特点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名称、委托单位名称、勘察阶段、工程位置； 
2  总体工程及勘察区段概况、起止里程、车站和线路区间敷设类型、结构类型、尺寸、基础

底板埋深（或标高）、地下结构顶板埋深（或标高）及覆盖土层厚度、初步拟定的施工方法等； 
3  涉及车站的内容，包括车站中心里程、设计荷载、长度、宽度、基础埋深、主体结构类

型； 
4  涉及区间线路的内容，包括线路类型、线间距，地下区间线路联络通道、竖井、盾构始

发（接收）井的位置及结构设计尺寸； 
5  涉及高架车站、线路的内容，包括跨距、墩柱或桩设计荷载，高架区间跨越的铁路线、

公路线、河流等； 
6  涉及地面线路的内容，包括路基（路堤、路堑）及支挡结构物的设计条件。 

8.3.3  勘察目的、任务要求和依据的技术标准应满足本标准 6.3.3条要求。 
8.3.4  勘察方法及勘察工作完成情况应满足本标准 6.3.4条要求。 

8.4  场地环境与工程地质条件 
8.4.1  场地环境与工程地质条件的内容应满足本标准 6.4节的要求，并重点阐述以下内容： 

1  线路影响范围内环境条件，包括临近建（构）筑物地基基础、地下室、地下管线、废弃
工程等与工程的相互关系； 

2  对工程建设不利的地下埋藏物，有毒、有害气体类型和分布范围，是否存在岩土体污染
问题； 

3  对盾构工程，碎石土应描述最大粒径及其含量，提供颗粒分析曲线、特征粒径、碎石的
破碎强度、耐磨矿物成分及含量；粉土和黏性土需提供黏粒含量；基岩应查明其风化程度和岩

石强度，是否有基岩凸起、风化凹槽、岩脉、孤石和断裂构造等，提供岩石质量指标（RQD）； 
4  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应阐述岩土层的透水性和富水性，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间的水力联系。 

8.5  岩土参数统计与选用 
  岩土指标统计应满足本标准 6.5节要求，统计指标应根据具体工程特点和工法要求，依据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307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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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岩土工程评价 
8.6.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岩土工程评价应满足本标准 6.6节要求，结合省内工程经验，根据项目
特点、场地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拟采用的施工方法和周边环境因素进行评价。 
8.6.2  对拟建线路沿线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分析和评价；特殊性岩土分布的路基段应
查明其分布范围、厚度和工程性质，评价路基的承载力、稳定性，提供治理所需的岩土参数和

处理措施的建议。 
8.6.3  分析和评价地基及围岩的稳定性、均匀性，评价施工工法的适宜性，确定明（暗）挖车
站和区间隧道的岩土施工工程分级和围岩分级，对设计、施工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8.6.4  评价场地地下水在工程施工和使用期间可能产生的变化幅度及其对工程和环境的影响，
对地下结构的防水和抗浮进行分析评价；需进行地下水控制时提供地下水控制设计参数，提出

地下水控制措施及监测的建议。 
8.6.5  分析评价地下工程施工方法对邻近建筑和市政设施的影响，提供稳定性分析及支护计算
的岩土参数，提出施工阶段的环境保护和监测的建议。 
8.6.6  提供地基承载力、桩的侧阻力、端阻力、基床系数、静止侧压力系数、电阻率、热物理
指标等岩土参数，提出检测建议。 
8.6.7  评价施工的可行性和可能遇到的风险，提出相应措施的建议，提出设计、施工应注意的
问题。 
8.6.8  基坑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评价岩土层的稳定性及其对设计、施工的影响，提出基坑开挖方式及支护方案的建议； 
2  支护桩墙类型分析，连续墙、立柱桩的持力层和承载力； 
3  软弱结构面空间分布、特性及其对边坡、坑壁稳定的影响。 

8.6.9  高架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提供桩基承载力和变形计算所需的参数，评价基桩成桩可行性，提出桩的类型、入土深

度建议； 
2  任务要求时提供跨河桥河流的流速、流量等资料。 

8.6.10  矿山法施工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分析不良地质作用和特殊地质条件，指出可能出现的坍塌、冒顶、边墙失稳、洞底隆起、

涌水或突水等现象及其区段； 
2  划分隧道岩土施工工程分级及围岩分级，评价地基及围岩的稳定性、均匀性，指出影响

围岩稳定的薄弱部位，提出加强支护的措施和建议； 
3  分析评价竖（斜）井、导坑、横洞、联络通道等部位的工程地质条件及岩土稳定性； 
4  对可能出现高地应力地段，进行地应力对工程影响的分析，提出进行地应力观测建议； 
5  对需爆破的地段，分析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及范围，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6  当采用冻结法施工时，应分析地层冻结加固设计时间内，土方开挖和结构施工的安全，

可能对周边环境和建筑物产生的影响，提出对周边环境和建筑物监测建议； 
7  任务要求时预测隧道涌水量； 
8  提出超前地质预报的相关建议。 

8.6.11  盾构法施工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分析断裂构造和破碎带的位置、规模、产状、力学属性和活动性，划分岩体结构类型，

任务要求时预测掌子面涌水量； 
2  根据岩土层的特点和岩土物理力学性质，对盾构法施工适宜性进行评价，对盾构设备选

型提出建议； 
3  指出河流、湖泊等地表水体对盾构施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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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盾构施工可能造成的沉降和土体位移等地面变形，分析地面变形对周边环境和邻近
建（构）筑物的影响，提出防治措施和施工监测建议； 

5  采用盾构法施工的隧道工程应划分围岩分级，评价地基及围岩的稳定性； 
6  对不良地质作用及特殊性岩土可能引起的盾构法施工风险提出控制措施的建议； 
7  分析评价盾构始发（接收）井端头及区间联络通道岩土加固方法的建议； 
8  提出超前地质预报的相关建议。 

8.6.12  一般路基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分段划分岩土工程施工分级； 
2  路基填筑质量控制建议； 
3  评价路基基底的稳定性。 

8.6.13  高路堤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分析不利倾向的软弱夹层，评价基底和斜坡稳定性； 
2  分析地表水、地下水活动对基底稳定性的影响； 
3  分段提供验算基底稳定性的岩土参数。 

8.6.14  深路堑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提供边坡稳定性验算和支护设计参数； 
2  评价岩土透水性及地下水对路堑边坡及地基稳定性的影响； 
3  提出边坡最优开挖坡率； 
4  提出地表水防排措施建议。 

8.6.15  支挡结构工程评价应满足本标准 7.6.13条要求。 
8.6.16  涵洞工程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分析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天然沟床稳定状态、隐伏基岩的倾斜状态、不良地
质作用和特殊地质条件，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提供设计施工所需岩土参数； 

2  分析涵洞地基水文地质条件，提供含水层的渗透系数等参数； 
3  地基为人工填土时，应评价其适宜性，对施工和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说明，

并提出相应措施的建议。 
8.6.17  车辆段和停车场工程应根据不同结构类型进行评价，并考虑场地平整要求，应包括下列
内容： 

1  场坪范围内岩土层的类型、深度、分布、工程特性，分析和评价地基的稳定性、均匀性
和承载力，提出地基基础方案建议； 

2  对需进行地基变形计算的建筑物，提供地基变形计算参数； 
3  评价填方对工程的影响，提出填方工程对填料和施工控制要求。 

8.6.18  环境影响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基坑开挖、隧道掘进和桩基施工等可能引起的地面沉降、隆起和土体水平位移对邻近建

（构）筑物及地下管线的影响，提出防治措施建议； 
2  施工降水导致地下水位变化，出现区域性降落漏斗，水源减少、水质恶化、地面沉降、

生态失衡等情况，提出防治措施建议； 
3  工程建成后或运营过程中，可能对周围的岩土、工程周边环境的影响，提出防治措施建

议； 
4  工程周边风险源对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影响，提出防治措施建议。 

8.7  结论与建议 
8.7.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结论与建议内容应满足本标准 6.7节要求。 
8.7.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结论与建议应满足设计及已明确施工方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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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  对确实无法实施的勘探点及地质条件复杂的地段，应评价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必要时应
提出施工勘察、超前地质预报或专项勘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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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特殊场地 
9.1  一般规定 

9.1.1  下列特殊场地勘察时，勘察报告应满足本章的要求。 
1  有特殊性岩土分布的场地； 
2  不良地质作用发育的场地。 

9.1.2  在特殊场地进行勘察时，应考虑工程建设和人类活动对其的影响，并应满足相关专业标
准的要求。 

9.2  特殊性岩土 
9.2.1  湿陷性土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湿陷性土地层的时代、成因、厚度及分布范围； 
2  场地湿陷类型和地基湿陷等级及其平面分布； 
3  地下水类型和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地下水位的季节性变化幅度和升降趋势； 
4  湿陷系数、自重湿陷系数和湿陷起始压力随深度的变化； 
5  需进行地基处理时，应说明处理目的、处理方法、处理深度，提供地基处理所需岩土参

数； 
6  采用桩基时应提供持力层和适宜的成桩方式建议，提供桩基设计有关岩土参数，自重湿

陷性黄土场地应提供桩的负摩阻力建议值； 
7  湿陷性土场地基坑和边坡工程，应提供相关的岩土参数，并进行稳定性评价。 

9.2.2  软土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软土的成因类型、分布规律、地层结构、砂土夹层分布和均匀性； 
2  软土层的强度与变形特征指标，固结情况和土体结构扰动对强度和变形的影响； 
3  硬壳层的分布与厚度、下伏硬土层或基岩的埋深、起伏状况； 
4  微地貌形态和暗埋的塘、浜、沟、坑、穴的分布、埋深及其填土的情况； 
5  提供基础形式和持力层建议，对于上为硬层、下为软土的双层地基应进行下卧层强度验

算； 
6  判定地基产生失稳和不均匀变形的可能性；当工程位于池塘、河岸、边坡附近时应评价

其稳定性，当地面有大面积堆载时应分析其对相邻建（构）筑物的不利影响； 
7  基坑工程应提供抗剪强度参数、渗透系数、基坑开挖和降水方法建议； 
8  开挖、回填、支护、工程降水、成桩、沉井等施工方法对施工安全和周围环境的影响评

价； 
9  对软土进行地基处理时，应提出检测建议。 

9.2.3  混合土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混合土的名称、物质组成、来源； 
2  混合土场地及其周围地形、地貌； 
3  混合土的成因、分布，下伏土层或基岩的埋藏条件； 
4  混合土中粗大颗粒的风化情况，细颗粒的成分和状态； 
5  混合土的均匀性及其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变化规律； 
6  地下水的分布和赋存条件、透水性和富水性，不同水体的水力联系； 
7  不均匀混合土地基工程应分析评价不均匀沉降对工程的影响； 
8  评价混合土地基对工程的影响，提出处理措施的建议，提供设计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 

9.2.4  填土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调查原始地貌、填土来源和堆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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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土的类型、成分、分布、厚度、堆填年代和固结程度； 
3  地基的均匀性、压缩性、密实度和湿陷性； 
4  工程需要时，需提供物理力学指标； 
5  当填土作为基础持力层时，应提供变形参数与地基承载力； 
6  当填土底面的坡度大于 20%，应根据场地地基条件评价其稳定性； 
7  有关填土地基处理和基础方案的建议； 
8  欠固结填土采用桩基时，应提供桩的负摩阻力建议值； 
9  当存在有机质、有毒元素、有害气体时，应根据其含量、分布评价其对工程与环境的影

响。 
9.2.5  膨胀岩土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膨胀岩土的地质年代、成因、岩性、矿物成分、产状、分布以及颜色、裂隙发育情况和
充填物等特征； 

2  划分地形、地貌单元和场地类型； 
3  浅层滑坡、裂缝、冲沟和植被情况； 
4  地表水的排泄和积聚情况、地下水的类型、水位及其变化规律; 
5  当地降水量、干湿季节、干旱持续时间等气象资料、大气影响深度; 
6  自由膨胀率、一定压力下的膨胀率、收缩系数、膨胀力等指标; 
7  膨胀潜势、地基的膨胀变形量、收缩变形量、胀缩变形量、胀缩等级; 
8  提供膨胀岩土预防措施、 膨胀岩土边坡岩土参数及地基处理方案的建议。 

9.2.6  盐渍土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盐渍土场地及其周围地形、地貌，当地气象和水文资料； 
2  盐渍土的成因、分布和特点； 
3  含盐类型、含盐量及其在岩土中的分布以及对岩土工程特性的影响； 
4  地下水与地表水的相互关系，地下水的类型、埋藏条件、水质、水位及其季节变化，有

害毛细水上升高度； 
5  岩土的溶陷性、盐胀性、腐蚀性对地基稳定性的影响及地基处理和防治措施的建议。 

9.2.7  风化岩和残积土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残积土母岩的地质年代和岩石名称，下伏基岩的产状和裂隙发育程度； 
2  风化程度的划分及其分布、埋深和厚度； 
3  岩土的均匀性和软弱夹层的分布、产状及其对地基稳定性的影响； 
4  对花岗岩残积土，测定其中细粒土的天然含水量 、塑限 、液限； 
5  地下水的赋存条件、透水性和富水性，不同含水层的水力联系； 
6  软硬不均或风化程度不同地基，应分析不均匀沉降对工程的影响； 
7  岩脉、球状风化体（孤石）的分布及其对地基基础（包括桩基）的影响，并提出相应措

施的建议。 
9.2.8  污染土场地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污染源的位置、成分、性质、污染史及对周边的影响； 
2  污染土分布的平面范围和深度、地下水受污染的空间范围； 
3  污染土的物理力学性质，评价污染对土的工程特性指标的影响程度； 
4  污染土和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5  根据污染土、水分布特点与污染程度，结合拟建工程采用的基础形式，提出污染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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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不良地质作用 
9.3.1  勘察场区存在不良地质作用时，勘察报告应对其进行分析评价。对规模较大、危害严重
的不良地质作用，应进行专门的勘察与评价工作，并提交相应的专题报告。 
9.3.2  岩溶场地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岩溶发育的区域地质背景； 
2  场地地貌、地层岩性、岩面起伏、形态和覆盖层厚度、可溶性岩特性； 
3  场地构造类型，断裂构造、褶皱构造和节理裂隙密集的位置、规模、性质、分布，分析

构造与岩溶发育的关系； 
4  地下水类型、埋藏条件、补给、径流和排泄情况及动态变化规律，地表水系与地下水水

力联系； 
5  岩溶类型、形态、位置、大小、分布、充填情况和发育规律； 
6  分析岩溶的形成条件，人类活动对岩溶的影响； 
7  土洞和地面塌陷的成因、分布位置、埋深、大小、形态、发育规律、与下伏岩溶的关系、

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和危害性，地面塌陷与人工抽（降）水的关系； 
8  岩溶与土洞的稳定性分析评价及对工程的影响； 
9  对施工勘察、防治措施和监测建议。 

9.3.3  滑坡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滑坡区的地质背景，水文、气象条件；  
2  滑坡区的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与地震； 
3  滑坡类型、范围、规模、滑动方向、形态特征及边界条件，滑动带岩土力学特性，近期

变形破坏特征、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对工程的危害性； 
4  场地水文地质特征、地下水类型、埋藏条件、岩土的渗透性，地下水补给、径流和排泄

情况、泉和湿地等的分布； 
5  地表水分布、场地汇水面积、地表径流条件； 
6  滑坡形成条件、影响因素及因素敏感性分析、滑坡破坏模式与计算方法、与滑坡稳定性

相应的岩土抗剪强度参数； 
7  分析与评价滑坡稳定性、工程建设适宜性； 
8  提供防治工程设计所需的岩土参数； 
9  提出防治措施和监测建议。 

9.3.4  危岩和崩塌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危岩和崩塌地质背景，水文和气象条件；  
2  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与地震、水文地质特征和人类活动情况； 
3  危岩和崩塌类型、范围、规模、崩落方向、形态特征及边界条件、危岩体岩性特征、风

化程度和岩体完整程度、近期变形破坏特征、发展趋势和对工程与环境的危害性； 
4  危岩和崩塌的形成条件、影响因素； 
5  危岩和崩塌的稳定性分析，影响范围、危害程度及工程建设的适宜性；  
6  提供防治工程设计的岩土参数； 
7  提出防治措施和监测建议。 

9.3.5  泥石流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泥石流的地质背景，水文、气象条件（暴雨强度、一次最大降雨量等）； 
2  地形地貌特征、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与地震、水文地质特征、植被情况、有关的人类活

动情况； 
3  泥石流的类型、历次发生时间、规模、物质组成、颗粒成分，暴发的频度和强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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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近期破坏特征、发展趋势和危害程度； 
4  泥石流形成区的水源类型、水量、汇水条件、汇水面积、固体物质的来源、分布范围、

储量； 
5  泥石流流通区沟床、沟谷发育情况、切割情况、纵横坡度、沟床的冲淤变化和泥石流痕

迹； 
6  泥石流堆积区的堆积扇分布范围、表面形态、堆积物性质、层次、厚度、粒径；  
7  分析泥石流的形成条件，泥石流的工程分类，评价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8  提供防治设计和施工需要的泥石流特征参数和岩土参数； 
9  提出防治措施和监测建议。 

9.3.6  采空区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采空区的区域地质概况和地形地貌条件； 
2  采空区的范围、层数、埋藏深度、开采时间、开采方式、开采厚度、上覆岩层的特性等； 
3  采空区的塌落、空隙、填充和积水情况，填充物的性状、密实程度等； 
4  地表变形特征、变化规律、发展趋势，对工程的危害性； 
5  场地水文地质条件、采空区附近的抽水和排水情况及其对采空区稳定的影响； 
6  采空区稳定性分析与评价，预测现采空区和采空区未来的地表移动、变形的特征和规律

性，评价工程建设场地的适宜性； 
7  提供防治工程设计所需的岩土参数； 
8  提出防治措施和监测建议。 

9.3.7  地面沉降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场地地貌和微地貌； 
2  第四纪堆积物岩性、年代、成因、厚度、埋藏条件； 
3  地下水埋藏条件，含水层渗透系数、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地下水位、水头升

降变化幅度和速率； 
4  地面建（构）筑物和地下管线受影响情况，沉降、倾斜、裂缝大小、管线断裂及其发生

过程； 
5  分析地面沉降产生原因、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分析地面沉降影响因素，评价工程建设

的适宜性； 
6  提出防治措施和监测建议。 

9.3.8  地裂缝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场地地形地貌、地质构造； 
2  土层岩性、年代、成因、厚度、埋藏条件； 
3  地下水埋藏条件，含水层渗透系数、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4  地裂缝发育情况、分布规律，裂缝形态、大小、延伸方向、延伸长度，裂缝间距，裂缝

发育的土层位置、裂缝性质； 
5  断裂与地裂缝的关系，地下水开采和地下水位降落漏斗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与地裂缝分

布的关系； 
6  地面建（构）筑物和地下管线受影响情况； 
7  分析地裂缝产生的原因，分析地裂缝与断裂构造的关系，评价工程建设的适宜性； 
8  提供防治工程设计的岩土参数； 
9  提出防治措施和监测建议。 

9.3.9  活动断裂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活动断裂调查与勘探成果和地质地貌判别依据； 
2  活动断裂的位置、类型、产状、规模、断裂带的宽度、岩性、岩体破碎和胶结程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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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及与拟建工程的关系； 
3  活动断裂的活动年代、活动速率、错动方式和地震效应； 
4  评价活动断裂对建筑物可能产生的危害和影响，提出避让或工程措施建议； 
5  提出防治措施和监测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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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 
10.0.1  勘察报告应根据本章要求进行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评价。工程需要时应进行专门研究。 
10.0.2  地震效应评价应根据工程情况和设计要求合理选择依据的抗震设计技术标准，勘察工作
量应满足相应抗震设计技术标准的要求。 
10.0.3  地震效应评价应在搜集场地地震历史资料和地质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工程情况进行。 
10.0.4  地震效应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明确评价所依据的标准； 
2  提供勘察场地的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设计地震分组； 
3  应对工程场地的类别进行评价与划分； 
4  对工程场地的地震稳定性能，如液化、震陷、横向扩展、崩塌和滑坡等进行评价，并应

给出相应的工程防治措施建议； 
5  根据工程场址所处地段的地质环境情况，划分对抗震有利、一般、不利和危险的地段； 
6  存在饱和砂土或粉土的场地，当场地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及 7度以上时应进行液化判别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时可以不考滤液化的影响，但对沉降敏感的乙类建筑，可按 7度进行液
化判别）； 

7  位于条状突出的山嘴、高耸孤立的山丘、非岩石和强风化石的陡坡、河岸和边坡边缘等
不利地段的工程，应阐述边坡形态、坡度、相对高差、地层岩性、拟建工程与不利地形边缘的

距离； 
8  对存在隐伏断裂的不利地段，应查明工程场地覆盖层厚度以及距主断裂带的距离。 

10.0.5  当场地类别、液化程度差异较大时，应进行分区，分别评价。 
10.0.6  液化判别及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依据的技术标准； 
2  根据现行国家有关抗震设计技术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初步判别； 
3  初步判别后确认需要进行进一步判别时，应采用标准贯入试验等方法作进一步判别； 
4  可能液化场地应评价液化等级和危害程度； 
5  根据液化等级、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类别提出抗液化措施的建议。 

10.0.7  对需要采用时程分析法补充计算的工程，应根据设计要求提供土层剖面、场地覆盖层厚
度和有关动力参数。 
10.0.8  拟建场地或其附近有滑坡、滑移、崩塌、塌陷、泥石流、采空区、地面沉降、活动断裂
等不良地质作用时，应进行专门勘察，分析评价其在地震作用时的稳定性。 
10.0.9  场地存在浅埋的全新活动断裂和发震断裂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T50011提出避让的最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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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图表 
11.1  一般规定 

11.1.1  本规定所指图表是指勘察报告中与文字部分相对独立的图件和表格。 
11.1.2  室内试验和原位测试成果，均应按有关标准进行记录、绘制各种曲线。 
11.1.3  各层土的固结试验、剪切试验应提供具有代表性的试验曲线。 
11.1.4  勘察报告图表的图例及成果图表格式宜按附录 A、附录 B执行。 

11.2  平面图、剖面图和柱状图 
11.2.1  拟建工程位置图或位置示意图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拟建工程位置应以醒目的图例表示； 
2  城镇中的拟建工程应标出邻近街道和特征性的地物名称； 
3  城镇以外的拟建工程应标出邻近村镇、山岭、水系及其他重要地物的名称。 

11.2.2  勘探点平面位置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拟建工程的轮廓线及其与红线或已有建筑物的关系、层数（或高度）及其名称、编号、

拟定的场地整平标高，当勘察场地地形起伏较大时，应有地形等高线； 
2  已有建筑物的轮廓线、层数（或高度）及其名称； 
3  勘探点及原位测试点的位置、类型、编号、孔（井）口标高等要素； 
4  剖面线的位置和编号； 
5  方向标、比例尺等。 

11.2.3  市政工程勘探点平面位置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道路工程、室外管线工程、堤岸工程应附有地形地物的道路走向和里程桩号的初步设计

带状平面图； 
2  桥涵工程应附有场地地形地物。 

11.2.4  城市轨道交通勘探点平面位置图应包括地形、地物、线路及里程、站位和隧道位置及结
构轮廓线等要素。 
11.2.5  地面起伏或占地面积较大的工程，勘探点平面位置图应以相同比例尺的地形图为底图。 
11.2.6  工程地质剖面图应根据具体条件合理布置，主要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勘探孔（井）的位置、编号、地面高程、勘探深度、勘探孔（井）间距； 
2  岩土分层、编号、分层界线； 
3  实测或推测的岩石分层、岩性分界、断层、不整合面的位置和裸露岩石的产状； 
4  溶洞、土洞、塌陷、滑坡、地裂缝、河道、埋藏的湖浜、古井、防空洞、孤石及其他埋

藏物； 
5  地下水稳定水位高程（或埋深）； 
6  取样位置、类型； 
7  静力触探曲线、圆锥动力触探曲线或随深度的试验值； 
8  标准贯入等原位测试的位置、测试值； 
9  标尺； 
10  地形起伏较大或设计条件明确时，标明拟建工程的基底位置和场地整平标高。 

11.2.7  市政工程纵向剖面图（工程地质剖面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线路及里程等要素； 
2  拟定的路基设计标高及挖填方位置； 
3  拟定的管线工程的设计管道顶底标高。 

11.2.8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地质剖面图、工程地质纵断面图应包括车站和隧道位置、线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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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车站的站中里程、区间两端站名、顶底标高及结构轮廓线等。 
11.2.9  钻孔（探井）柱状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钻孔（探井）编号、直径、深度、勘探日期和孔（井）口标高、位置坐标等； 
2  地层编号、年代和成因，层底深度、标高、层厚，柱状图，取样及原位测试位置，岩土

描述、地下水位、测试成果，岩芯采取率或岩石质量指标 RQD（对于岩石）等。 
11.2.10  平面图、剖面图和柱状图的格式宜按附录 B.1执行。 

11.3  原位测试图表 
11.3.1  载荷试验成果图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试验编号、地面标高、岩土名称、岩土性质指标、地下水位深度、试验深度、压板形式
和尺寸、加荷方式、稳定标准、观测仪器及其标定情况、试验开始及完成日期； 

2  试验点平面及剖面示意图、压力与沉降关系曲线、沉降与时间关系曲线； 
3  累计沉降、沉降增量、比例界限压力、变形模量、承载力特征值、极限荷载压力。 

11.3.2  静力触探成果图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孔号、地面标高、仪器型号、探头尺寸、率定系数、记录方式、试验日期； 
2  深度与贯入阻力关系曲线，对于单桥静力触探横坐标为比贯入阻力，对于双桥静力触探

横坐标为锥尖阻力、侧摩阻力和摩阻比，对于三桥探头横坐标为锥尖阻力、侧摩阻力、摩阻比

和贯入时的孔隙水压力。 
11.3.3  圆锥动力触探成果图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孔号、地面高程、动力触探型号、记录方式、试验日期； 
2  深度与锤击数关系曲线（连续进行动力触探试验时）。 

11.3.4  十字板剪切试验成果图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孔号、地面高程、试验深度、岩土名称及特征、地下水位、板头尺寸、板头常数、率定

系数、仪器型号、量测方式、试验日期； 
2  测试数据、原状土十字板抗剪强度、重塑土十字板抗剪强度与深度关系曲线、灵敏度等。 

11.3.5  旁压试验成果图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孔号、地面标高、试验深度、岩土名称及特征、地下水位、仪器型号与类型（自钻式或

预钻式）、试验日期； 
2  旁压试验曲线图、测试数据（各级压力与对应的体积或半径增量）以及由其确定的初始

压力、临塑压力、极限压力、旁压模量等。 
11.3.6  扁铲侧胀试验成果图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孔号、地面高程、岩土名称及特征、地下水位、仪器型号、率定系数、试验日期； 
2  各测试深度加压至 0.05mm、1.10mm及减压至 0.05mm的压力值； 
3  侧胀模量、侧胀水平应力指数、侧胀土性指数、侧胀孔压指数与深度的关系曲线。 

11.3.7  现场直接剪切试验成果图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试验编号、地面高程、试验深度、岩土名称、岩体软弱面性质、地下水位、试体尺寸、

剪切面积、加荷方式、量测仪器型号和方式、试验日期； 
2  测试数据、剪切应力与剪切位移曲线、剪切力与垂直位移曲线，确定比例强度、屈服强

度、峰值强度、剪胀强度、残余强度等； 
3  法向应力与比例强度、屈服强度、峰值强度、残余强度关系曲线，确定相应强度参数。 

11.3.8  基床系数试验成果图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试验编号、地面高程、岩土名称、岩土性质指标、地下水位深度、试验深度、压板尺寸、

加荷方式、稳定标准、观测仪器、试验开始及完成日期； 
2  试验点平面及剖面示意图、压力与沉降关系曲线、沉降与时间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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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例界限压力、地基土基床系数。 
11.3.9  波速测试成果图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试验孔号、地面高程、地层、地下水位、测试方法（单孔法、跨孔法或面波法）、测试
仪器型号、试验日期； 

2  测试数据（距离、深度）； 
3  波速与深度关系曲线； 
4  跨孔法应有剖面示意图。 

11.3.10  抽水试验成果图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试验编号、地面标高、试验日期、稳定水位、抽水孔结构及地层剖面、水位降深、涌水

量、水位恢复曲线、渗透系数及其计算公式； 
2  涌水量与时间、水位降与时间关系曲线、涌水量与水位降关系曲线、单位涌水量与水位

降关系曲线等； 
3  多孔抽水试验成果图表应包括多孔抽水孔平面关系示意图、带有抽降水位线的剖面图、

观测孔的水位降深等内容。 
11.3.11  压水试验成果图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试验编号、地面高程、试验日期、地下水位、试验设备型号及尺寸，栓塞类型、试验段
长度及地层； 

2  栓塞安装示意图及主要试验参数； 
3  压力与流量关系曲线、曲线类型、试段透水率、渗透系数、吕荣值等。 

11.3.12  注水（渗水）试验成果图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试验编号、地面高程、试验位置、试验孔或试坑尺寸、试验设备型号及尺寸、试验方法、

地层剖面、试验日期； 
2  （常水头试验时）注水量与时间、水位恢复曲线、渗透系数、渗透系数计算公式等； 
3  （变水头试验时）水头比与时间关系曲线、滞后时间、渗透系数、渗透系数计算公式等。 

11.3.13  原位测试图表的格式宜按附录 B.2执行。 

11.4  室内试验图表 
11.4.1  土工试验成果汇总表应明确土的分类、定名依据，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孔（井）及土样编号、取样深度、岩土名称； 
2  试验栏目：颗粒级配百分数、天然含水率、天然密度、比重、饱和度、天然孔隙比、液

限、塑限、塑性指数、液性指数、压缩系数、压缩模量、黏聚力、内摩擦角、有机质含量等； 
3  栏目的指标应标明指标名称及符号、计量单位，界限含水量应注明测定方法，压缩系数

及压缩模量应注明压力段范围，抗剪强度指标应注明试验方法和排水条件； 
4  土工试验成果报告表和水、土腐蚀性分析报告，需说明试验方法及所依据的技术标准。 

11.4.2  固结试验图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不同压力下的孔隙比； 
2  e- p 曲线图； 
3  文字说明。 
如固结试验不提供成果图表，则应在土工试验成果汇总表中提供不同压力下的孔隙比或提

供不同压力下的压缩模量，需考虑回弹变形时，应提供相关参数。 
11.4.3  固结试验成果图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不同压力下的孔隙比； 
2  e- lgp 曲线图； 
3  确定的先期固结压力、压缩指数和回弹指数及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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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剪切试验应说明试验方法（三轴或直剪）、固结条件、排水条件，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直剪试验应提供抗剪强度与垂直压力关系曲线图表或不同垂直压力下的抗剪强度； 
2  三轴试验应提供主应力差和轴向应变关系曲线、摩尔圆和强度包线图。 

11.4.5  击实试验应提供干密度和含水量关系曲线，标明最大干密度和最优含水量，注明试验类
型，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试验类型应与试验方法规定的土类和粒径相一致； 
2  干密度和含水量（率）关系曲线应绘制于直角坐标系中，取曲线峰值点相应的纵坐标为

击实试样的最大干密度，相应的横坐标为击实试样的最优含水量；当关系曲线不能绘出峰值点

时，应进行补点； 
3  轻型击实试验中，当试样中粒径大于 5mm 的土质量小于或等于试样总质量的 30%时，

应对最大干密度和最优含水量进行校正。 
11.4.6  室内岩石试验图表应注明试件编号、岩石名称、取样地点、试件尺寸，提供岩石的天然
密度、吸水率、饱和吸水率等。单轴抗压强度试验和三轴压缩强度试验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岩石单轴抗压强度试验应提供单轴抗压强度值，对各向异性明显的岩石应提供平行和垂
直层理面的强度； 

2  岩石单轴压缩变形试验应提供岩石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 
3  岩石三轴压缩强度试验应提供不同围压下的主应力差与轴向应变关系、摩尔圆和抗剪强

度包络线、强度参数 c、φ值。 
11.4.7  水和土的腐蚀性分析项目和方法应满足现行《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的要求，
成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钻孔（探井）编号、水（土）样编号； 
2  取样时间、取样深度； 
3  土的名称； 
4  试验时间、试验方法； 
5  各项试验结果。 

11.4.8  室内试验图表的格式宜按附录 B.3执行。 

11.5  统计表 
11.5.1  勘探点主要数据一览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勘探点类型、编号、孔口标高、孔深、坐标、里程（如有）； 
2  取样数量（原状、扰动）、原位测试工作量。 

11.5.2  物理力学试验指标和原位测试指标统计表、建议值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统计项目、统计样本数、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2  主要岩土层的关键测试项目（包括孔隙比、压缩模量、黏聚力、内摩擦角、标准贯入试

验锤击数、圆锥动力触探锤击数等） 变异系数、标准值； 
3  岩土参数建议值。 

11.5.3  饱和砂土、粉土地震液化判别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孔号、判别液化时采用的地下水位、液化判别深度、地震设防烈度； 
2  饱和土标准贯入试验点深度及对应的黏粒含量百分率，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试验点

对应的临界值、实测值； 
3  试验点土层单位土层厚度对应的层位影响权函数值、单孔液化指数等。 

11.5.4  统计表的格式宜按附录 B.4执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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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附录 A  图例 
A.0.1  场地平面的勘察图例应符合表 A.0.1的规定。 

表 A.0.1  平面图图例 

图    例 说    明 图    例 说    明 

 
取土试样钻孔 

 
取土试样探井 

 
探槽 

 
先探井后钻孔 

 
取水试样钻孔 

 
取水试样探井 

 
标准贯入试验孔 

 

（超）重型动力触探试验

孔 

 
静力触探试验孔 

 
轻型动力触探试验孔 

 
小钻孔或洛阳铲孔 

 
十字板剪切试验孔 

 
物探点 

 
大型直剪试验点 

 
静力载荷试验点 

 
波速测试孔 

 
旁压试验孔 

 
扁铲侧胀试验孔 

 
电阻率测试孔 

 
注水试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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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图    例 说    明 图    例 说    明 

 
抽水试验孔 

 
压水试验孔 

 
简易渗水试验井 

 
简易抽水试验井 

 
长期观测孔 

 
水井 

 
利用已有资料钻孔 

 
地质点 

 
地质剖面线及编号 

 

 

孔号 孔口标高  
孔深 水位埋深  
 

 
已有建筑物 

 
拟建建筑物 

 
工程地质分区界线 

 
高程引测基准点 

 

注：在 1个勘探点上使用多种勘探测试手段时，可将图例组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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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工程地质剖面图的图例应符合表 A.0.2的规定。 
表 A.0.2  剖面图图例 

图    例 说    明 图    例 说    明 

 
钻孔 

 
探井 

 
静力触探孔 

 
动力触探孔 

 
取原状土试样位置 

 
取扰动土试样位置 

 
取岩石试样位置 

 
标贯位置及实测击数 

 
动力触探位置及击数 

 
旁压试验位置 

 
十字板剪切试验位置 

 
地下水位线及埋深 

 
层底标高及层底深度 

 

孔号  
孔口标高  

 
地层编号 

 
地层时代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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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常见土层的图例应符合表 A.0.3的规定。 
表 A.0.3  常见土层的图例 

图    例 土的名称 图    例 土的名称 

 
耕土（表土） 

 
素填土 

 
杂填土 

 
冲填土 

 
黏土 

 
粉质黏土 

 
黏质粉土 

 
粉土（砂质粉土） 

 
粉砂 

 
细砂 

 
中砂 

 
粗砂 

 
砾砂 

 
圆砾 

 
角砾 

 
卵石 

 
碎石 

 
漂石 

 
块石 

 
淤泥 

 
淤泥质黏土 

 
淤泥质粉质黏土 

 
淤泥质粉土 

 
泥炭 

 
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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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常见岩石的图例应符合表 A.0.4-1、表 A.0.4-2、表 A.0.4-3的规定。 

表 A.0.4-1  沉积岩的图例 

图    例 岩石名称 图    例 岩石名称 

 
角砾岩 

 
砾岩 

 
砂砾岩 

 
砂岩 

 
泥质砂岩 

 
钙质砂岩 

 
凝灰质砂岩 

 
灰岩 

 
铁质灰岩 

 
硅质灰岩 

 
白云质灰岩 

 
白云岩 

 
砂质白云岩 

 
泥质白云岩 

 
硅质白云岩 

 
泥岩 

 
粉砂质泥岩 

 
页岩 

 
钙质页岩 

 
硅质页岩 

 
凝灰质页岩 

 
铁质页岩 

 
泥灰岩 

 
石英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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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4-2  岩浆岩的图例 

图    例 岩石名称 图    例 岩石名称 

 
橄榄岩 

 
辉石岩 

 
二辉岩 

 
角闪石岩 

 
斜长岩 

 
辉长岩 

 
辉绿岩 

 
玢岩 

 
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 

 
正长岩 

 
二长岩 

 
花岗岩 

 
花岗斑岩 

 
安山岩 

 
玄武岩 

 
粗面岩 

 
流纹岩 

 
二长斑岩 

 
凝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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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4-3  变质岩的图例 

图    例 岩石名称 图    例 岩石名称 

 
板岩 

 
千枚岩 

 
片岩 

 
片麻岩 

 
麻粒岩 

 
浅粒岩 

 
变粒岩 

 
大理岩 

 
角岩 

 
石英岩 

 
糜棱岩 

 
千糜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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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成果图表格式及示例 
B.1 平面图、剖面图、柱状图示例 

B.1.1  勘探点平面位置图示例 
图 B.1.1-1  房建工程勘探点平面位置图 

 

注：图签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签章要求；图例作为勘察报告中相对独立的图表，也可加入平面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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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1-2  市政工程勘探点平面位置图 

 

注：图签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签章要求；图例作为勘察报告中相对独立的图表，也可加入平面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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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1-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勘探点平面位置图 

 
注：图签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签章要求；图例作为勘察报告中相对独立的图表，也可加入平面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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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工程地质剖面图示例 

图 B.1.2-1  房建工程工程地质剖面图 

 
注：图签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签章要求；图例作为勘察报告中相对独立的图表，也可加入剖面图中。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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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2-2  市政工程工程地质剖面图 

 
注：图签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签章要求；图例作为勘察报告中相对独立的图表，也可加入剖面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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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2-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地质剖面图 

 
注：图签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签章要求；图例作为勘察报告中相对独立的图表，也可加入剖面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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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钻孔柱状图示例 

图 B.1.3  钻孔柱状图 

注：对于岩石还应描述岩芯采取率或岩石质量指标 RQD等；图签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签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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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原位测试图表 

B.2.1  平板载荷试验成果图表示例 
平板载荷试验成果图表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试验编号 5# 地面标高 86.75m 

试验概况 
试验位置 2#楼 试验土层 粉质黏土 

试验深度 2.00m 依据的技术标准 
按GB50007执行
（根据工程需要

确定依据标准） 
承压板面积 0.250m2 承压板形状 圆形 
设备型号 DL-1型 反力装置 堆重 
加荷装置 液压千斤顶 加荷方式 分级加荷 

观测仪器 自动记录 仪器标定情况 已标定（在有效

期内） 

稳定标准 
按GB50007附录
要求（根据依据

标准确定） 
试验开始日期 2019.7.25 

试验完成日期 2019.7.26 试验历时 25h 
地下水位深度 6.5m   

 
试验土层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天然含水率ω（%） 26.8 液限ωL（%） 31.4 

重度γ（kN/m3） 18.6 塑限wp（%） 16.6 

比重Gs 2.71 塑性指数Ip 14.8 

饱和度Sr（%） 92.5 液性指数IL 0.69 

天然孔隙比e 0.847 压缩系数av0.1-0.2（MPa-1） 0.19 
 

试验及计算成果 

加载 
次序 

荷载 
(kPa) 

累计

沉降

量 
(mm) 

沉降 
增量 
(mm) 

校正后

的沉降

量 
(mm) 

加载

次序 
荷载 
(kPa) 

累计沉

降量 
(mm) 

沉降 
增量 
(mm) 

校正后

的沉降

量 
(mm) 

计算成果 

1 25 0.390 0.390 0.455 9 225 4.134 0.656 4.112 
比例界限p0=225kPa 
极限荷载pu=370kPa 
直线段斜率c=0.01827 
截距S=0.1087mm 
泊松比ν=0.42 
变形模量E0=20.0MPa 
承载力特征值
fak=185kPa 

2 50 0.783 0.393 0.914 10 250 4.942 0.808 5.051 
3 75 1.253 0.470 1.371 11 275 5.774 0.832 5.883 
4 100 1.775 0.522 1.827 12 300 6.600 0.826 6.708 
5 125 2.162 0.387 2.285 13 325 7.600 1.000 7.708 
6 150 2.560 0.418 2.741 14 350 8.876 1.276 8.984 
7 175 3.027 0.447 3.198 15 375 11.382 2.506 11.480 
8 200 3.478 0.451 3.655 16 400 22.730 11.348 22.830 

 

（完成单位名称） 测试负责人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图号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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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静力触探成果图表示例 
静力触探成果图表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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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  圆锥动力触探成果图表示例 
圆锥动力触探成果图表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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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十字板剪切试验成果图表示例 
十字板剪切试验成果图表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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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  旁压试验成果图表示例 
旁压试验成果图表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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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6  扁铲侧胀试验成果图表示例 
扁铲侧胀试验成果图表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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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7  现场直接剪切试验成果图表示例 
现场直接剪切试验成果图表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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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8  基床系数试验成果图表示例 
基床系数试验成果图表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试验编号 9# 地面标高 86.70m 

试验概况 

试验位置 2#楼 试验土层 粉土 

试验深度 2.00m 依据的技术标

准 

按JGJ/T72执行（根
据工程需要确定依

据标准） 

承压板形状 方形 承压板尺寸 0.3m 

设备型号 JCQ-503A型 反力装置 堆重 

加荷装置 液压千斤顶 加荷方式 分级加荷 

观测仪器 自动记录 标定情况 已标定（在有效期

内） 

稳定标准 

按 JGJ/T72执行
（根据工程需

要确定依据标

准） 

试验开始日期 2019.7.29 

试验完成日期 2019.7.30 试验历时 22h 

地下水位深度 6.5m   

 
试验土层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天然含水率ω（%） 21.6 液限ωL（%） 23.8 

重度γ（kN/m3） 18.5 塑限ωp（%） 15.7 

比重Gs 2.70 塑性指数Ip 8.1 

饱和度Sr（%） 75.3 液性指数IL 0.73 

天然孔隙比e 0.775 压缩系数av0.1-0.2（MPa-1） 0.24 
 

试验及计算成果 

加载 
次序 

荷载 
(kPa) 

沉降 
增量 
(mm) 

累计沉 
降量 
(mm) 

本级 
历时 
（min） 

累计 
历时 
（min） 

计算成果 

1 33 1.12 1.12 150 150 p-s关系曲线无明显曲线段，p0取极限

压力的一半； 
极限压力pu=198kPa 
 
基床系数Kv=p0/s=25.6MPa/m 
 

2 66 1.26 2.38 210 360 

3 99 1.48 3.86 210 570 

4 132 2.71 6.57 360 930 

5 165 3.61 10.18 210 1140 

6 198 7.89 18.07 150 1290 

7 231 40.56 58.63 30 1320 
 

（完成单位名称） 测试负责人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图号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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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9  波速测试成果图表示例 

波速测试成果图表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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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0  抽水试验成果图表示例 

抽水试验成果图表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57 
 

B.2.11  压水试验成果图表示例 

压水试验成果图表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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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2  注水试验成果图表示例 

注水试验成果图表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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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室内土工试验图表示例 

B.3.1  土工试验成果汇总表示例 
表 B.3.1  土工试验成果汇总表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日期：                                                 共       页 ▪ 第       页 

室内

土样

编号 
 

No. 

野外

土样

编号 
 

No. 

取土深度 

颗粒分析大小 土的物理性质 界限含水率 

土样分类 
（定名依据的标准） 

剪切试验 压缩性试验 

备

注＞ 
60.0 

60.0 
~ 

20.0 

20.0 
~ 

2.0 

2.0 
~ 

0.5 

0.5 
~ 

0.25 

0.25 
~ 

0.075 

＜
0.075 

＜
0.005 

含 
水 
率 
ω 

比 
重 
Gs 

天然

密度ρ 

重 
度 
γ 

干 
重 
度 
γd 

孔 
隙 
比 
e 

饱 
和 
度 
Sr 

液 
限 
ωL 

塑 
限 
ωP 

塑性 
指数 

IP 

液性 
指数 

IL 

试验 
方法 

粘聚 
力 
c 

内摩 
擦角 
φ 

压缩

系数
av0.1-

0.2 

压缩

模量
Es0.1-

0.2 
-- -- m % % % % % % % % % -- g/cm3 kN/m3 -- % % % -- -- -- -- kPa 度 MPa-1 MPa  
                             
                             
                             
                             
                             
                             
                             
                             
                             
                             
                             
                             
                             
                             
                             
                             
                             
                             
                             
                             
                             
                             
                             
                             
                             
                             

注：明确土的分类、定名依据的标准；界限含水量应注明测定方法；抗剪强度指标应注明试验方法和排水条件；压缩系数及压缩模量应注明压力段范围。 

（试验单位名称） 试验负责人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注：如有本表以外的其他试验项目，如有效粒径d10、控制粒径d60、连续粒径d30、曲率系数cc、不均匀系数cu、压缩指数cc、先期固结压力pc、湿陷系数δs、湿陷起始压力psh、自重湿陷系数δzs、固结系数cv、ch、渗透系数k、有机质
含量Wu等，应加入本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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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颗粒分析成果图表示例 
表 B.3.2  颗粒分析成果图表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试验方法  

土样编号： 取土深度： 土样定名： 

 
颗粒组成（%）及颗粒组成指标 

砾粒 砂粒 粉粒 黏粒 d10= 
d30= 
d60= 

==
10
60

d
d

uc  

=
×

=
3060

2
30

dd
d

cc  

60 
~ 
20 

(mm) 

20 
~ 
5 

(mm) 

5 
~ 
2 

(mm) 

2 
~ 

0.5 
(mm) 

0.5 
~ 

0.25 
(mm) 

0.25 
~ 

0.075 
(mm) 

0.075 
~ 

0.05 
(mm) 

0.05 
~ 

0.01 
(mm) 

0.01 
~ 

0.005 
(mm) 

 
＜ 

0.005 
(mm) 

          
 

土样编号： 取土深度： 土样定名： 

 
颗粒组成（%）及颗粒组成指标 

砾粒 砂粒 粉粒 黏粒 d10= 
d30= 
d60= 

==
10
60

d
d

uc  

=
×

=
3060

2
30

dd
d

cc  

60 
~ 
20 

(mm) 

20 
~ 
5 

(mm) 

5 
~ 
2 

(mm) 

2 
~ 

0.5 
(mm) 

0.5 
~ 

0.25 
(mm) 

0.25 
~ 

0.075 
(mm) 

0.075 
~ 

0.05 
(mm) 

0.05 
~ 

0.01 
(mm) 

0.01 
~ 

0.005 
(mm) 

 
＜ 

0.005 
(mm) 

          
 

（试验单位名称） 试验负责人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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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固结试验成果图表示例 
表 B.3.3   固结试验成果图表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试验方法  

土样编号： 取土深度：  

 
 

 
 
 

 
 
 
 

压力 
pi 

孔隙

比 
ei 

压缩

系数
av 

压缩

模量
Es 

kPa -- MPa-1 MPa 

    

    

    

    

    
 
 

土样编号： 取土深度：  

 
 

 
 
 

 
 
 
 

压力 
pi 

孔隙

比 
ei 

压缩

系数
av 

压缩

模量
Es 

kPa -- MPa-1 MPa 

    

    

    

    

    
 
 

（试验单位名称） 试验负责人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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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  高压固结试验成果图表示例 
表 B.3.4  高压固结试验成果图表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试验方法  

土样编号： 取土深度：  

 

 
压力 

 
pi 

孔隙

比 
ei 

压缩

系数
av 

压缩

模量
Es 

kPa -- MPa-1 MPa 

    

    

    

    

    

    

    

    

    

    
 

土样编号： 取土深度：  

 

 
压力 

 
pi 

孔隙

比 
ei 

压缩

系数
av 

压缩

模量
Es 

kPa -- MPa-1 MPa 

    

    

    

    

    

    

    

    

    

    
 

（试验单位名称） 试验负责人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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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5  直接剪切试验成果图表示例 
表 B.3.5  直接剪切试验成果图表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试验方法  

土样编号： 取土深度： 粘聚力c： 内摩擦角φ： 

 
 

 
 
 

 
 
 
 
 
 

垂直压力 
pi 

抗剪强度 
τi 

kPa kPa 

  

  

  

  
 

土样编号： 取土深度： 粘聚力c： 内摩擦角φ： 

 
 

 
 
 

 
 
 
 
 
 

垂直压力 
pi 

抗剪强度 
τi 

kPa kPa 

  

  

  

  
 

（试验单位名称） 试验负责人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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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6  三轴剪切试验成果图表示例 
表 B.3.6  三轴剪切试验成果图表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试验方法  

土样编号： 取土深度： 粘聚力c：      内摩擦角φ： 

 

 
 
 

σ3 
kPa 

σ3’ 
kPa 

σ1 
kPa 

σ1’ 
kPa 2

31 σσ +  

kPa 
2

'
3

'
1 σσ +  

kPa 
2

31 σσ −  

kPa 
       
       
       
       

 
 

（试验单位名称） 试验负责人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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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7  击实试验成果图表示例 
表 B.3.7  击实试验成果图表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试验类型  

试样编号： 取土深度： 土样定名： 

最大干密度ρ： 最优含水率wop： 标准筒体积： 

 
试验

项目 试验编号 1 2 3 4 5 6 

干 
密 
度 

筒+土重（g）       

筒重（g）       

筒体积（cm3）       

干密度（g/cm3）       

含 
水 
率 

盒号             

盒+湿土重（g）             

盒+干土重（g）             

含水率（%）             

平均含水率（%）       

 

 
 

（试验单位名称） 试验负责人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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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8  室内岩石试验成果图表示例 
表 B.3.8  岩石三轴压缩强度试验成果图表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试验结果 

钻孔

编号 
岩石 
名称 

试件

编号 
取样

深度 
试件 
尺寸 

天然 
密度 

吸水

率 

饱和 
吸水

率 

单轴抗 
压强度 

弹

性 
模

量 

泊

松

比 

抗剪强度 

含水

状态 
强度

值 
含水

状态 
粘聚

力c 

内摩

擦角
φ 

  
          

             
          

  
          

             
          

 

 

 

（试验单位名称） 试验负责人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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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9  水和土的腐蚀性分析报告示例 
表 B.3.9-1  水质分析报告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委托单位  取样日期  

钻孔编号  水源  试验日期  

水样编号  取样深度  报告日期  

化学成分 

分析项目 
（BZ±） 

ρ（BZ±） c（1/ZBZ±） X（1/ZBZ±

） 
分析项目 

CaCO3 

mg/L mmol/L % mg/L 

阳离子 

K++Na+    总硬度  

Ca2+    永久硬度  

Mg2+    暂时硬度  

NH4+    负硬度  

/    总碱度  

合计    总酸度  

阴离子 

Cl-    
分析项目 
（B） 

ρ（BZ±） 

SO42-    mg/L 

HCO3-    Sr  

CO32-    游离CO2  

OH-    侵蚀CO2  

/    总矿化度  

合计    PH值  

检测依据（试验方法）： 

（试验单位名称） 试验负责人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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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9-2  土中易溶盐分析报告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委托单位  取样日期  

钻孔编号  岩性  试验日期  

土样编号  取土深度  报告日期  

化学成分 

分析项目 
（BZ±） 

ρ（BZ±） c（1/ZBZ±） X（1/ZBZ±） 
分析项目 

CaCO3 

mg/kg mmol/kg % mg/kg 

阳离子 

K++Na+    总硬度  

Ca2+    永久硬度  

Mg2+    暂时硬度  

/    负硬度  

/    总碱度  

合计    总酸度  

阴离子 

Cl-    
分析项目 
（B） 

 

SO42-     

HCO3-    Sr  

CO32-    游离CO2  

/    侵蚀CO2  

/    总矿化度  

合计    PH值  

检测依据（试验方法）： 

（试验单位名称） 试验负责人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注：图表格式可自拟，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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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统计表示例 

B.4.1  勘探点主要数据一览表示例 
表 B.4.1  勘探点主要数据一览表 

工程名称：                                                                                                                                                                                                          共       页 ▪ 第       页 

勘探点 
编号 

勘探点 
类型 

孔口 
标高 
（m） 

孔深 
（m） 

稳定水 
位深度 
（m） 

稳定水 
位标高 
（m） 

取样数量 原位测试工作量 勘探点坐标 

备注 
原状样 
（个） 

扰动样 
（个） 

标贯 
（个） 

旁压 
（点） 

扁铲 
（点） 

波速 
（m） 

X 
（m） 

Y 
（m）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注：作为勘察报告中相对独立的图表时，格式可自拟；如有其它项目可加入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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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  物理力学试验指标统计表示例 
表 B.4.2  物理力学指标统计表 

工程名称：                                                                                                                                                                                                       共       页 ▪ 第       页 

层

号 
及

岩

性 

统计 
项目 

含

水

率 

比

重 
重

度 

干

重

度 

孔

隙

比 

饱

和

度 

液

限 
塑

限 

塑

性

指

数 

液

性

指

数 

抗剪强度 
（试验方法） 压缩试验 颗粒分析大小(mm) 

黏聚

力 
c 

内摩

擦角 
φ 

压缩系

数av0.1-0.2 
压缩模量 

Es0.1-0.2 
> 

2.00 

2.00 
～ 

0.50 

0.50 
～ 

0.25 

0.25 
～

0.075 

0.075 
～

0.005 

＜
0.005 

% - kN/m3 - % % % - - kPa ° MPa-1 MPa % % % % % %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数据个数                     
平 均 值                     
标 准 差                     
变异系数                     
标 准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数据个数                     
平 均 值                     
标 准 差                     
变异系数                     
标 准 值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注：作为勘察报告中相对独立的图表时，格式可自拟，也可分别作为勘察报告文字部分插表；如有其它试验项目可加入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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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  原位测试指标统计表示例 
表 B.4.3  原位测试指标统计表 

工程名称：                                                                                                                                                                                                       共       页 ▪ 第       页 

层号 
及岩性 

统计 
项目 

原位测试 

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N 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修

正值N’ 
圆锥动力触探试验锤击

数修正值Nx 
静力触探锥尖阻力qc 静力触探侧摩阻力fs 

- - - MPa kPa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数据个数      
平 均 值      
标 准 差      
变异系数      
标 准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数据个数      
平 均 值      
标 准 差      
变异系数      
标 准 值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注：作为勘察报告中相对独立的图表时，格式可自拟，也可分别作为勘察报告文字部分插表；表中圆锥动力触探锤击数修正值 Nx应根据采用的动力触

探类型修改为 N10、N63.5、N120；如有其它测试项目可加入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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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4  物理力学指标建议值表示例 
表 B.4.4  物理力学指标建议值表 

工程名称：                                                                                                                                                                                                       共       页 ▪ 第       页 

层号 
及岩

性 

含水

率 比重 重度 干重度 孔隙比 饱和度 液限 塑限 塑性 
指数 

液性 
指数 

抗剪强度（试验方法） 压缩试验 
黏聚力 

c 
内摩擦角 

φ 
压缩系数 

av0.1-0.2 
压缩模量 

Es0.1-0.2 
% - kN/m3 - % % % - - kPa ° MPa-1 MPa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注：作为勘察报告中相对独立的图表时，格式可自拟，也可分别作为勘察报告文字部分插表；如有其它测试项目可加入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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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5  饱和粉土、砂土地震液化判别表示例 
表 B.4.5  饱和粉土、砂土地震液化判别表 

工程名称：                                                                                                                                                                                                          共       页 ▪ 第       页 

液化判别深度：                         抗震设防烈度：                        地震分组：                          调整系数：                           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 N0：                      

孔号 
判别时采用

的地下水位 
（m） 

标准贯入试

验点深度 
（m） 

层号 
及岩性 

黏粒含量 
ρc 
（%） 

标准贯入锤击

数实测值 N 
标准贯入锤击

数临界值 Ncr 
是否液化 

代表的 
土层厚度 
（m） 

层位影响 
权函数值 Wi 

（m-1） 

单孔液 
化指数 

IlE 
液化等级 

  

        

  

        

        

        

        

        

        

        

        

        

        

        

        

                                                                                                                                      完成人：                         检查人：                审核人： 
注：作为勘察报告中相对独立的图表时，格式可自拟，也可作为勘察报告文字部分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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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送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满足……要求（或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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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2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 

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4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标准》GB/T 50307  

5  《岩土工程勘察安全标准》GB/T 50585 

6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 

7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55003 

8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 

9  《工程测量通用规范》GB 55018 

10  《区域地质图图例》GB/T958-2015 

10  《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JGJ/T 87 

11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 

12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编制标准》CECS99：98 

13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20年版） 

14  《河南省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DBJ 4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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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工程建设标准 
 

 

河南省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勘察文件编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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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2  房屋建筑工程包括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构筑物。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包括市政工程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市政工程包括城市道路工程、

桥涵工程、隧道工程、室外管线工程、地下管廊工程、城市堤岸工程、给排水厂站工程、

城市步栈道工程、垃圾填埋工程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包括城市地下铁道和轻轨交通的车

站、隧道、高架线路、路基、桥涵、车辆段、停车场及附属建筑物。 

勘察阶段划分为可行性研究勘察阶段、初步勘察阶段、详细勘察阶段（也称施工图设

计勘察阶段）、施工勘察阶段。 

1.0.3  工程勘察文件指勘察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件，包括勘察纲要、现场钻探测试报告、室

内试验报告、勘察报告等。 

勘察纲要是勘察单位开展工作的重要依据，贯彻于勘察工作全过程。勘察报告是勘察

工作成果性文件，其内容包含了勘察过程中形成的主要技术成果。 

本标准对勘察纲要和勘察报告编制深度作了规定，其他文件如现场钻探测试报告、室

内试验报告等成果反映在勘察报告中。 

2  术语和符号 
2.1.4  岩土工程勘察任务委托书应加盖委托单位公章。 

3  基本规定 
3.0.1  我国现行标准主要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社团标准，其内容有交叉重复，
有些内容差异较大，使用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所依据技术标准的适用范围； 

2  所依据技术标准与结构设计依据标准的协调性； 

3  勘察合同技术标准要求； 

4  有些标准在对土进行分类、定名，选择液化判定公式、确定承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
使用时要进一步明确所采用的标准。 

3.0.3  勘察纲要是勘察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3.0.5  前期勘察资料包括勘探、原位测试、室内试验等。有必要在进行分析评价前，对前期
勘察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详细勘察阶段的勘察报告是施工图设计的重要依据。 

3.0.6  附件一般是与工程相关的重要支持性资料，根据工程需要选择。主要包括区域稳定性
调查与评价专题报告、工程地质测绘专题报告、遥感解译报告、工程物探专题报告、专门

水文地质勘察报告、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场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其他专门试验

或专题研究报告、重要的审查报告或审查会（鉴定会）纪要、岩土工程勘察任务委托书

（或勘察合同）等。 

3.0.8  本条是勘察纲要和勘察报告签章基本要求。勘察报告封面加盖勘察单位公章是勘察单

位主体责任的体现。单位技术负责人通常指单位总工程师。本规定明确勘察报告责任页除

法定代表人、单位技术负责人需要签章外，还要求相关责任人姓名打印及签字，既容易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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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又可明确责任。 

4  勘察纲要 
4.0.1  勘察纲要是工程勘察工作的基础文件，通过技术交底等形式贯彻于勘察工作全过程。

勘察纲要编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纲要编制内容、审批和变更应符合国家标准《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第 3.1节

规定。纲要勘察安全措施应根据勘察现场条件和拟采用的勘察手段等，依据国家标准《岩

土工程勘察安全标准》GB/T 50585 规定和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主管部门规范性文件

编制； 

2  市政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应考虑不同的线路敷设方式、结构类型、施工工法对

勘察工作量的影响，有针对性的布置相应工作量。 

4.0.3  本条是对勘察纲要内容的基本规定。勘察纲要编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拟建工程相关资料对勘察工作布置影响较大，需重点叙述； 

2  要重视场地环境包括场地地形、地貌，周边建筑物、地下管线设施等； 

3  当相关技术标准、规范之间有差异时，有必要说明本次勘察执行的原则； 

4  质量控制、安全保证和环境保护措施涵盖外业勘察、室内试验、报告编制等环节； 

5  市政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不同的线路敷设方式、结构类型、施工方法。 

4.0.4  本条是对勘察工作布置具体内容的要求。 

4.0.5  导致勘察方案调整或补充的情况主要包括： 

1  实际勘探揭示的岩土条件与预测情况差异较大，不能满足评价要求，需调整勘察方案

的； 

2  勘探揭示场地岩土条件变化大，为进一步查明变化规律，需增加勘探点的； 

3  设计变更导致原勘察方案不能满足设计要求的。 

5  原始资料 

5.1  一般规定 
5.1.3  原始记录应保持其原始面貌，严禁涂抹和重色覆盖，严禁用誊写的资料替代。文

字修改严禁就字改字，可将被修改部分划掉，在旁边写上更正内容；数据写错需要更正时，

在改动数据上划一横杠，然后将正确数据另写在上方，并在其上加盖印记，废除数据应保

持能看清字迹。信息化编录相关人员签名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员、司钻员、描述员等。 

 

5.3  测放点位 
5.3.2  我国先后建立了几个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各地还有地方坐标系统，目前国家施行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考虑到基准点差异，有必要明确高程和坐标系统。 

5.4  勘探与取样 
5.4.1  勘探工作完成情况说明时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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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有钻具或其他外来物遗留在钻孔内时，说明孔号及物体所处的部位，对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尤其重要； 

2  对尚不具备现场勘察条件的勘探点说明孔号及原因； 

3  对与设计孔位位置不符的钻孔，说明原因及明确移动后的位置。 

6  房屋建筑工程 

6.1  一般规定 
6.1.2  房屋建筑工程如住宅、公共建筑、各类厂房、附属建筑物等性质各异，超高层建筑、

高层建筑、纯地下室等规模体量荷载差异，所有这些均会给设计带来不同的问题，勘察应

根据工程特点结合场地地质条件，有针对性的选择勘探、测试、试验方法和手段，对勘探、

测试和试验成果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提供满足设计需要的勘察成果。 

6.3  工程与勘察工作概况 
6.3.1  工程与勘察工作概况也可称前言、工程概况等。 

6.3.2  工程概况应重点反映工程特性的内容。 

6.3.4  高程引测基准点应具有稳定性、可追溯性，标志应醒目，并在报告书中说明。 

6.4  场地环境与工程地质条件 
6.4.1  当工程简单，区域地质构造、水文对工程无影响且设计无要求时，区域地质构造、气
象、水文相关内容可简化。 

6.4.2  岩土的定名、分类，不同标准间有一定的差异。 

6.5  岩土参数统计与选用 
6.5.1  对静力触探试验原位测试成果进行统计时，可根据各层土的幅度变化情况，将其划分

成若干小层，剔除个别峰值后，按各小层厚度计算该大层土的加权平均值。 

6.5.2  本条列举了常用的统计参数，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工程需要、标准和设计要求确定。 

6.5.3  同一岩土层、同一参数，由于取样方法、试验方法不同也应分别统计。 

6.5.4  本条规定了场地地基岩土参数统计的基本要求。 

6.6  岩土工程评价 
6.6.2  详细勘察阶段场地稳定性、适宜性评价主要是在前期勘察的基础上进行，重点是有针

对性的提出处理措施的建议。 

6.6.8  地基处理后可采用地基静载荷试验进行检测，检测时应保持试验土层的原状结构和天

然湿度。 

6.6.9  提出基坑设计所需岩土参数，如岩土的重度和抗剪强度指标，并说明抗剪强度的试验

方法，提供锚固体与岩土体摩阻力等岩土参数。 

6.7  结论与建议 
6.7.1  遗留问题及相关处置建议包括因场地原因未完成项目及钻探中出现问题处理与解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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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需要专项调查项目、验槽等说明。 

7  市政工程 

7.1  一般规定 
7.1.1  给排水厂站工程包含给排水管道工程和厂区附属建筑物，附属建筑物的工程勘察报告

要求同房屋建筑工程。城市步栈道工程包含贴地步道和悬空步道。垃圾填埋工程包括新建、

改（扩）建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垃圾处理厂（焚烧厂、生物处理厂和综合处理厂）及

其配套转运站等处理设施。 

7.5  岩土参数统计与选用 
  市政工程岩土参数统计可根据设计要求提供地基基床系数、侧压力系数等。 

7.6 岩土工程评价 
7.6.12  垃圾填埋工程勘察评价的重点是场地和地基的稳定性、库区渗漏和环境保护问题。 

7.7  结论与建议 
7.7.8  市政线型工程施工前经常出现堆填和盗挖现象，施工前应重点注意地形地貌是否出现

变化。 

8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8.1  一般规定 
8.1.1  隧道包括地下区间隧道、联络线、折返线、渡线、出入线、联络通道、通风道等；车
站包括地下车站、高架车站和地面车站以及出入口、通风道、风亭、过街天桥、地下通道

等附属工程；路基包括一般路基、高路堤、深路堑及支挡建筑物；高架线路包括高架桥、

跨线桥、跨河桥；车辆段和停车场包括站场线路、地面建筑（列检库、办公楼等），以及变

电站、供水井等附属设施。 

8.3  工程与勘察工作概况 
8.3.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概况应考虑线路类型、车站类型、初步拟定的施工方法等，不同的
施工方法对勘察的要求也不同，应予重视。 

8.3.4  钻孔完成情况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尤其重要，说明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详细说明钻孔的回填情况、回填的方法及材料； 

2  当有钻具或其他外来物遗留在钻孔内时，应详细说明孔号及物体所处的部位，并在剖

面图中标示出来； 

3  对尚不具备现场勘察条件的勘探点，应详细说明孔号及原因； 

4  对与设计孔位位置不符的钻孔，应详细说明原因及移动的方向、距离。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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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场地环境与工程地质条件 
8.4.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场地环境与工程地质条件应根据工程情况有针对性地阐述。地下工
程应重视第四纪地层中含水透镜体、薄层及岩层裂隙水等水文地质条件的调查、描述、评

价工作。 

8.5  岩土参数统计与选用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可根据设计要求进行岩石抗剪、抗拉强度、泊松比，地基基床系数、

侧压力系数、电阻率、动弹性模量及热物理等试验，并进行参数统计。 

9  特殊场地 

9.1  一般规定 
9.1.1  我省幅员辽阔，分布有不同的特殊性岩土，有的场地存在边坡、不良地质作用等。通
常在工程前期（如选址、可研阶段）已经有不良地质作用的基本结论，详勘阶段勘察报告

可以利用其结论。 

9.2  特殊性岩土 
9.2.1  湿陷系数、自重湿陷系数、湿陷起始压力均为湿陷性土黄土场地的主要岩土参数。 

湿陷性土地基处理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消除湿陷性，二是提高地基土的承载力。

地基处理方案需根据场地岩土条件综合考虑。除主体工程外，室外道路、管线地基的湿陷

性问题也应提出处理建议。 

9.2.2  软土薄层与砂土夹层分布对软土的排水固结条件、沉降速率、强度增长等起关键作用。
软土的固结历史、状态对变形影响大。应分析可能产生的不均匀沉降，并提出合理减少不

均匀沉降措施的建议。当存在大面积地面堆载时，应考虑其对邻近建（构）筑物的影响。

如有必要，应提供次固结系数。 

9.2.3  混合土成因、物质组成均较复杂，应结合工程特性进行评价。 

9.2.4  除控制质量的压实填土外，填土的成分比较复杂，均匀性差、厚度变化大，还存在生
物降解问题。大部分填土无法采集到Ⅰ级土样，即使通过现场原位试验方法，地基基础评

价也存在困难。对填土厚度不大且不做持力层时，其工作可适当简化。 

9.2.5  膨胀率和收缩系数是膨胀岩土的重要评价指标；膨胀岩土的承载力会随含水量的增加
而降低；采用桩基础时，需考虑膨胀土的胀切力。 

9.2.6  盐渍土由于含盐类型及含盐量的不同，土的工程特性各异，目前尚不具备以土工试验
指标与载荷试验参数建立关系的条件，载荷试验是获取盐渍土地基承载力的基本方法。盐

渍土的岩土评价主要包括溶陷性、盐胀性和腐蚀性。 

9.2.7  风化岩和残积土地区勘察的重点是地基均匀性、压缩层范围内有无下伏基岩和孤石、
破碎带和软弱夹层分布。 

9.2.8  污染土勘察应通过现场调查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土、水化学试验；重点查明污
染源的来源、位置，成分和性质，分析评价对拟建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程度，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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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提出污染土、水处置建议。 

9.3  不良地质作用 
9.3.1  查明不良地质是建设场地选址、可研阶段勘察的主要工作之一。对存在活动断裂、滑
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作用的场地多采取避让措施。当无法避让或避让困难时，需进一步

开展勘察工作，提出防治措施。 

9.3.2  岩溶的形成、发育与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关系密切；岩溶类型、形态、
位置、大小、分布、充填情况和发育规律对工程有重要影响；应注意辨别破碎灰岩与浅层

岩溶，避免两者混淆，其对基岩完整性及岩溶的评价有重要的影响。土洞和地面塌陷对工

程有直接影响，地面塌陷与人工降水也有较大关系，其对土洞的评价影响重大。 

9.3.3  滑坡的形成与场地地形、地貌，岩土层厚度、分布，水文、气象条件、水文地质条件
等有很大关系。滑坡的类型、范围、规模等决定着对工程的危害性大小。 

9.3.4  危岩和崩塌的形成与陡峭的地形地貌条件、岩石裂隙发育情况、裂隙的不利组合、降
雨及地表水冲刷有关；人类活动如开挖、切坡常常会引发崩塌的发生。 

9.3.5  泥石流形成区的水源情况、固体物质的来源、流通区和堆积区环境情况，对产生泥石
流影响较大。 

9.3.6  采空区勘察内容主要评估采空区的现状、形成情况、地表变形情况、发展趋势及其对
工程的影响。 

9.3.7  地面沉降与第四纪堆积物中地下水开采、地下水位下降有关。 

9.3.8  地裂缝一般与新构造运动、地下水开采、地下水位下降、地面不均匀沉降有关。 

9.3.9  活动断裂主要根据历史上发生的断裂活动时代、规模、强度等综合确定。 

10  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 
10.0.2  我国关于工程抗震方面的标准较多，对场地地震效应评价内容总体一致，但仍有差
别，使用时应注意选择适宜的标准。建筑和市政工程需满足《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

范》GB55002 的有关要求。岩土工程勘察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评价采用的标准应与结构

设计相一致，其评价成果应与抗震设计措施相匹配。 
10.0.4  场地类别划分，应依据场地覆盖层厚度和场地土软硬程度（以等效剪切波速表征）
这两个因素划分，以场地计算深度（取覆盖层厚度和 20m 二者的小值）内土层等效剪切波

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为准。 

液化判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同场地类别划分一样，各抗震标准判别深度有差异，判别公式也不尽相同； 

2 当初步判别为不液化时，不需要进一步液化判别。 

10.0.6  采用标准贯入试验进行液化判别，应对标准贯入击数、黏粒含量进行分析，去伪存
真，删除不具有代表性的数据。 

进一步判别地震液化，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规定

执行外，尚可采用其他成熟方法进行综合判断。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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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图表 

11.2  平面图、剖面图和柱状图 
11.2.2  房屋建筑工程及轨道交通工程勘探点平面位置图比例尺不宜小于 1:1000，市政工程

勘探点平面位置图比例尺不宜小于 1:5000。 

11.5  统计表 
11.5.1  原位测试、岩土试验、液化判别等统计表也可作为文字部分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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